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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多樣性流失與氣候變遷堪稱地球雙重危機，歸咎於人類無止盡的發展及

全球化所累積出來的，如果「人類世」的意涵，是人類的種種行為所造成地球生態

的改變，而導致萬物變得生存不易甚至滅絕的話；我們該即起即行，每個領域都要

拿出「能動性」；善待這個容納著將近 90 億人口且千瘡百孔的藍色星球—地球。

2022 年昆明-蒙特婁生物多樣性框之行動標的「30*30」，是指以地域性為主的

OECMs 與 PAs 方式，在 2030 年保護 30%地球資源。 

臺灣的自然保育以各種保護區方式，加上國有林部分是已經達 30%以上，但

是在淺山環境仍然面臨到開發壓力，這些淺山地區居多是屬於私人土地，需要民

間力量ㄧ起守護自然。本研究選定「自然谷環境信託」位於海拔 350 公尺的淺山

地區，以環境公益信託，就地永久守護自然，這十年實踐就地保育的經驗及過程

彌足珍貴，期間經歷許多困境。經由筆參與棲地維護以及訪談相關工作人員，發

現到自然谷的困境主要有三；ㄧ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二為管理策略與經營計畫

完善度不足；三為管理階層所建立的制度與組織文化未完備。完整的組織制度及

經營管理與治理的策略，自然谷環境信託的模式是可達到其他有效地區自然保育

措施（OECMs）之意涵；就是有更多保護區之外的有效保育地，自然谷披荊斬棘

的過程是可以成為其他民間保護區之參考。應能帶動更多的民間保育以土地信託

方式或者其他模式治理有效保育地。 

至於信託法修法之路遙，期能促使議案進行，或者有其他政策上或激勵的配

套方案，相信對生物多樣性的效益是無法計算，但可以確定的是維持生態系統健

全就是地球的生命。 

 

關鍵字：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育、OECMs、自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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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diversity loss and climate change can be called the dual crises of the earth, 

which are caused by the endless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globalization. If the 

meaning of "Anthropocene" is the changes in the earth's ecology caused by various 

human behaviors, If i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all things to survive or even becomes 

extinct, we should act immediately and show "initiative" in every field; we should be 

kind to this blue planet that houses nearly 9 billion people and is riddled with holes. The 

action goal of the 2022 Kunming-Montre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is "30*30", which 

refers to the area-based OECMs and PAs approach to protect 30% of the earth's 

resources in 2030. 

Taiwan's nature conservation takes the form of various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state-owned forest portion has reached more than 30%. However, the shallow mountain 

environment still faces development pressure. Most of these shallow mountain areas 

belong to private land, and private efforts are needed to protect nature.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Natural Valley Environmental Trust" to be located in a shallow mountain 

area at an altitude of 350 meters. It is an environmental charity trust that permanently 

protects nature on site. The experience and process of practicing in -situ conserv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are extremely precious, and it has experienced many difficulties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habitat maintenance and interviewing 

relevant staff, I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difficulties in the natural valley; the first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people; the second is the lack of perfection in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plans for how to do ; the third is the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re incomplete. With a complete organiz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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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e model of Nature Valley 

Environmental Trust can achieve the meaning of other effective regional nature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that is, there are more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reas 

outside protected areas, and Nature Valley can overcome all obstacles. The process can 

become a reference for other private protected areas. It should be able to drive more 

private conservation to use land trusts or other models to manage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reas. 

As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Trust Law,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 hope that the 

bill can be pushed forward, or there will be other supporting policies or incentives. I 

believe that the benefits to biodiversity are incalculable, but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maintaining a healthy ecosystem is the life of the earth. 

 

Key word：biodiversity、In situ、OECMs、Nature Valley Environmental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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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ㄧ節 研究背景 

包含人類以及無數知名與不知名的生物，一起生活在地球，相互存續互利共

生，彼此以能量需求及食物鏈的方式交織著，每個生物都各自扮演著不同角色及功

能，生物種類越多的話，則彼此之間的連接鍵結就越多，越能使地球整體運作平衡

則地球也就越健康，即是所謂的提供給人類福祉的生態系統服務就越健全，簡言之

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是地球有機生命的體現。目前地球上至少有 8 百萬的動、植物

及昆蟲 5.5 百萬（IPBES, 2019）。自 1500 年以來，有至少 680 種脊椎動物已經滅絕，

自 1900 年以來，以陸地為棲地的原生物種之豐富度已經下降超過 20%，更有高達

100 萬的動、植物種面臨滅絕的危機（IPBES, 2019）。隨著全球人口成長快速、糧

食需求隨之增大，科技、開發及經濟不停歇，等於是在有限土地之下與大自然爭地，

致使全球陸域棲地減少與退化，全球將近 30%的棲地完整性受到破壞，導致生態系

統服務退化以及自然貢獻減少，若無採取任何自然保育措施，來挽救生物多樣性及

棲地的生態，情境預估將會有超過 50 萬以上的生物，將無法存活在陸域棲地

（IPBES, 2019）。持續性的生物多樣性流失，對於邁向<<2030 可持續發展議程>>以

及實現 2050 年的生物多樣性願景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生物多樣性的曲線下降，

是全人類亟需共同面臨的挑戰。 

1948 年 5 月在法國楓丹白露成立「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簡稱 IUPN），是全球第一個自然保育組織，國際自然保育

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以下簡稱 IUCN）的前身，是

全球最大且最具有影響力的非營利自然保護機構，來自 160 個國家匯集 1400 位專

家學者，共同守護自然。於 1872 年全球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成立，以國

家介入成立國家公園來保育自然成為主要方式，大範圍圈設，禁止開發及減少人類

介入，一直被視為最佳模式，不過國家公園模式，用最大土地面積進行自然保育，



 

 2 

在取得土地時，曾發生人權方面的爭議。自 1950-1980 年是保護區成長快速的時期，

主要是以國家公園（保護區分類-II）形式來保護棲地及生物，佔保護區的 32%（Jonas, 

et al., 2014）。據統計截至 2014 年有超過 160,000 處的保護區，佔全球陸地 12.7% 

(Watsa, 2014)。雖說保護區數量是成長的，但是仍有 75%的陸域環境因為人類活動

而受到壓力，數據顯示 1970-2006 年的脊椎動物物種豐富度平均減少 1/3，相對的

生態系統服務亦減退，受影響的是仰賴生態系統服務而存活的地球上所有生物

（IPBES，2019）。三十年來的自然保育措施，以保護區之模式爲生物多樣性所帶來

正面效益是不容質疑的，但是仍不足以平衡或減緩生物多樣性流失之速度。 

GBO-31指出要解決生物多樣性流失的根源，需要所有決策領域、經濟部門及

相關各部門更加重視生物多樣性流失之問題，認為是因為各部門溝通不足或者是

對生物多樣性認識不足，應該將生物多樣性知識納入主流。再者，如要避免陸域生

物多樣性持續流失的話，除了原本保護區的方式，還需要一個新的自然保育措施，

能夠在保育概念上，與傳統圈地或為了某個地景或物種而劃設的保護區有所不同，

更重要的是實際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育是有效的（Adams, 2020）。因此在 2010 年

COP10 通過「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其中策略目標 C：

透過保護生態系、物種和基因多樣性，改善生物多樣性的狀態，該策略之目標 11：

「2020 年之前希望透過以地域性為主的保護區（protected areas；PAs）方式和其他

有效地區自然保育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 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s），

來達成至少 17%的陸域和內陸水域以及 10%的海域受到保護」。該目標中指出

OECMs 與 PAs 同為地域性為主之生物多樣性保育措施，強調就地保育（in situ），

尊重人權、公平治理以及長期遞交正面生物多樣性成果。接著 2022 年昆明－蒙特

婁生物多樣性框架所訂之 2030 行動目標 3：「30*30」之目標，亦是以 OECMs 與

 
1
 GBO-3:是 第三版 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的縮寫；第四及第五版，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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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之地域性為主來保育生物多樣性，目標設在 2030 年前能保護 30%地球資源（包

含 30%陸域及 30%海域）。生物多樣性公約指出保育生物多樣性，最基本的方式是

「就地保育」2生態系統和自然棲地。非保護區之 OECMs 可以是非官方或私人民

間治理的就地保育，目的就是要讓更多人來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很快地成為各國

政府與民間團體或企業實踐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方式。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國家公園和其他形式的保護區，是全球保育生物多樣性的主要方法，過去以國

家公權力介入空間上的劃設，再以法規控制該區塊，像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連結

（Adams, 2020）。這些區域多數處於豐富礦產區域，或具有經濟價值的天然資源，

以經濟、工業及科技發展的普世觀之下，迫使這些保護區在面積、法規上發生變化。

自 1900 年開始到現在，出現三個主要的變化，protected area downgrading, 

downsizing, degazettement ；縮寫 PADDD（Mascia & Pailler, 2010；Watsa, 2014）。

根據一份 2010-2019 年的統計資料（Maxwell et al., 2020），顯示利用在地理區塊內

的生態與物種，被保護下來的物種（IUCN 之 Red List) 由 86%增加至 87.6%，其中

以保護區方式所保護下來的代表性物種，由 18.9%（2010 年）增加至 21.7%（2019

年）；這說明長期以來，各國政府及政策決策者，以傳統保護區模式作為生物多樣

性保育的成效，是無法提升到足以解決生物多樣性的危機，人類應儘速定義一個自

然保育的新紀元，為什麼呢？因為傳統模式 PAs 作為地域性為主自然保育之一，

存在著生態上代表性不足與管理效能下降之情形，意識到如果沒有其他方法來彌

補保護區效能，去克服的相關困境，將無法解決生物多樣性流失之問題。Maxwell 

 
2
 就地保育：是指保育生態系統和自然棲地，並維持自然棲地內的物種之生存力（生物多樣性

公約之條文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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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20）總結：「要達到全球多樣性目標的話，要從防止物種滅絕到保留完整生

態系統，必須也能與原住民、社區居民以及私人倡議共同協調合作」，因此在許國

家已將保育治理延伸至正式保護區之外的區域，以地域性為主的另一保育措施---

OECMs，自 2010 年被視為新的自然保育概念與模式，與保護區一起互補期能達到

30*30 之目標。OECMs 可由民間自主發起去進行自然保育，補足傳統保護區在執

行上的限制，比如土地取得及土地使用上的限制，以及對治棲地破碎化的情況。在

臺灣也有類似 OECMs 概念的民間保護區模式，這些民間保區以各種不同的治理模

式，守護自然。 

臺灣地形特殊、多雨溫暖及森林資源豐富，造就生物多樣的棲息環境，台灣物

種名錄之統計資料至 2024 年，臺灣物種數共有 64,560 種。臺灣以自然保育為目的，

所劃設的自然生態保護區，分為國家公園有 9 處、國家自然公園有 1 處、自然保留

區有 22 處、野生動物保護區 21 處、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 39 處及自然保護區 6 處，

總計 98 處，其總面積共 1,210,657.08 公頃，陸域部分 694,449.05 公頃，約佔臺灣陸

域面積 19.18%，海域 45 處海洋保護區面積為 516,208.03 公頃，佔臺灣海域面積

8.16%（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然保育網，2012）。另外國有林面積 18,477.58 平

方公里（邱立文等，2015），全臺陸域面積 51%，這數字是與部份高山地區及國家

公園系統重複，如果加上管理有效的國有林的話，臺灣是已經達到陸域 30%。不過

據 2020 年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以下簡稱國家報告)中指出，目前臺灣的淺山、海

岸及內陸水域，仍存在土地利用及開發的壓力，使得許多動物棲地受到中斷及破

壞。林務局 2010 年底所引進的里山倡議，由政府、民間與學術界共同致力推動，

「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落實貢獻於生物多樣性目標之達成。2018 年農業

部林業保育署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藍圖」，考量棲地復育與串連的優先性，設定 45

條區域保育軸帶。上述是政府部門所做的自然保育，也有許多的非政府組織或民間

團體甚至私人集資買地等等，在臺灣各個角落為生態請命，用不同的治理模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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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地生態保育（in-situ），也提供有效且長期的生物多樣性價值。這些原本就默默

進行著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民間保護區，並沒有因為缺乏政府的資金挹注或者政策

不同而停止，那麽這些實際運作的就地保育，所面臨困境及如何解決？他們所提供

正面生物多樣性貢獻的經驗，或許可以是未來自然保育政策之參考。筆者參加多次

自然谷的棲地維護志工時，與工作人員交談後，發現要維持及管理一個區塊的自然

保育著實不易，牽涉到諸多執行面向及管理面向的困境，包含工作範籌及內部團體

動力與執行能力，以及如何建立民間保護區的一個管理經營模式，值得借鏡與探

究。 

第三節 研究目的 

全球生物多樣性持流失速度前所未有（IPBES, 2019）。2022 年通過的昆明-蒙

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願景是「到 2050 年與自然和諧共生」，為了能達到該願

景，框架中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確認原住民及地方社區對生物多樣性的貢獻、尊重不

同價值體系，這是全政府及全社會的框架，有賴各級政府和社會各地行動和合作。

廣泛地呼籲全社會公眾支持該框架的執行，OECMs 與 PAs 相輔相成，一起達到

30%陸域與海域的生物多樣性。過去劃設保護區以國家公園之單一性模式、局限性、

完整性與有效性，那麼由各地民間組織發起的在地自然保育措施就顯得更重要，生

物多樣性框架將 OECMs 定義為保護區之外的一個地理區域，意味著更多元地讓民

間私人土地及原住民的土地有效被使用。以這樣的一個意涵表示可以允許民間力

量用各種不同的治理模式，將一空間區域保留給自然，做為許多生物的家。 

本研究選擇位於新竹縣芎林鄉「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民間保護區3為個案，

 
3
 民間保護區：這個詞並非法定用語，民間保護區是指由私人擁有土地或ＮＧＯ組織治理或群

眾的力量，來保育一塊地（孫秀如，2015），有別於政府部門受相關法律所制定與約束所設置之保

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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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由私人集資購地，佔地面積 1.3 公頃，選擇用環境公益信託的方式，進行棲地

維護並營造低海拔森林，期能擴大保育面積，這種民間保護區以土地信託為治理的

類型已有十年經驗，所以選擇有操作經驗的民間保護區來探索，這個民間保護區於

實踐過程所遇到的窒礙難行之處，及其以環境公益信託模式提供長期有效的生物

多樣性是有助於 OECMs 的，於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同時，是否提供未來 OECMs

的候選區4之參考，一起致力於生物多樣性曲線的扭轉。「自然谷」環境公益信託之

自然保育模式與 OECMs，雷同點是一個地理區域、非官方保護區以及長期遞交自

然保育成效，雖然台灣對於 OECMs 辨識標準尚在研擬之中，臺灣學者將 OECMs

稱之類保護區，有許多非官方之類保護區是 OECMs 潛在案例，那麼「自然谷」環

境信託之模式，對於實踐生物多樣性保育及主流化，有拋磚引玉之效應，帶給未來

施行就地自然保育之借鏡。 

ㄧ、研究目的 

（一）探討新竹芎林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之民間保護區，在運作其他有效保育

地過程所面臨之困境及民間保護區成敗因素，供未來非保護區經營管理之參考。 

二、研究問題 

（ㄧ）民間保護區經營管理的困境及成敗因素為何？ 

（二）民間保護區-自然谷環境公益信託治理，遇到什麼困境？如何解決？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於耙梳及整理相關自然保育措施及其效益之後，發現目前

CBD 強調傳統保護區之外的在地社區及原住民，對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價值，一些

 
4
 OECMs 候選區(candidate OECMs)：已被治理機關確認為 OECM 潛在區，且治理機構已同意

根據 CBD 標準對其進行評估的地理空間（IUCN-WCPA OEC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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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保育是由民間團體自主發起，也提供生物多樣性正面貢獻，這些民間保護區在

沒有政府資源挹注之情形下，於實際操作上的困境及經驗值得探究。因此，產生研

究動機及擬定並確立研究目的。整理 2005 年千禧年生態系統與人類福祉評估報及

2019 年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說明生物多樣性的趨勢，依據

生物多樣性公約所明載：「就地保育」是自然保育之主要方法。自 2000 年開始的生

物多樣性十年框架及昆明蒙特婁生物多樣性框架，所建議之 OECMs 即是就地保育

措施之一，是可強化及補足保護區之自然保育效益，其治理模式多元並且公平，爬

梳相關就地保育文獻，擬定研究架構，選定個案後，利用參與式觀察及訪談收集相

關資料，進行資料彙整與分析，得到研究結果，綜整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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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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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ㄧ節 生物多樣性 

ㄧ、生物多樣性的定義 

“生物多樣性”是指所有地球上各種生物體的總和，包括陸地海洋和其他水域

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複合體，包括物種內、物種之間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二條之名詞解釋）。 

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是一個名詞，來自 biological（生物的）：意指生物相

關或生物體；與 diversity（種類多的）：意指不同的的事物及種類。兩個字合起來

係指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種類與變異性的總和，不同生物種類豐富度及數量，包含人

類、植物、動物、昆蟲、微生物、細菌及黴菌，各自帶著不同基因與各生命之間互

動，與非生命環境互動，造就出自然界的各種樣態（UNEP-CBD；NSW）。總的來

說生物多樣性是生物圈內所有的物種及生態系統；從極地（冰川至赤道）或深海或

高山都有生物存在，各自在生物圈佔有生態棲位。生物系統的層級關係：生物圈、

生態系、群落、族群及個體。生物多樣性分三方面多樣性：基因多樣性、物種多樣

性及生態系多樣性(NSW；維基百科)。 

（ㄧ）基因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各種生物體所擁有的基因，最小分子

單位是核酸。每個個體及物種有不同的基因組成，這也是為什麼每個人，彼此看

起來都長得不同。相同地，雖然是同一物種擁有不同的表徵，如：顏色、高度或

翅膀多寡等等。會因爲適應某些環境而演化出不同的特徵。 

（二）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是生物多樣性最基本的層級，在一個

區域中，不同族群的物種。一個區域內有不同種類的族群。生物分類將地球上所

有生物非生物，分類及命名為域、界、門、綱、目、科、屬及種。各自生存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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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環境空間，演化成不同型態去適應所存在的環境。 

（三）生態系多樣性（ecological diversity）：生態系統是生命和非生命之間的

互動所造就的，是指在一區域之中有不同生態系呈現各種的形式，諸如：沙漠、與

熱帶林、海溝、森林及濕地等等皆指生態多樣性。 

二、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是生活在地球上所有生物之間交互依賴所形成複雜網絡，包括人類在內，都是

大自然的一部分，每個物種生物都貢獻自己的角色功能，共同維持地球運轉，假想

每一物種生物是個結點，彼此因爲能量流或是共生互利或片利共生等等相連成線，

眾多點與眾多點交織成地球生命之網，任何一個點消失或減少都牽動著彼此，也就

是由愈多生物多樣性形成的線越多，則交織而成的生命之網則越是密集且堅固，一

起維持地球整體性的規律及循環（如：碳循環、氮循環及水循環等等）。這是經過

幾億年的生物之間共演化而來，產生所謂的生態系統服務，供給生物生存的所有面

向，包含食物、水、空氣、安全、健康和經濟，缺一不可。假使其中某個物種的滅

絕，會造成某些或某個系統的失衡，又或者是某個藥物的原料來源，攸關人類或其

他生物生存。所以不管是基因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及生態系多樣性生物多樣性，任

何一種多樣性受到影響，造成的結果絕對是所有面向的衝擊。以下利用千禧年生態

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簡稱 MA）之生態系統與人類福祉及

全球評估之自然的貢獻（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簡稱 NCP）來說明生物多

樣性的重要性。 

（ㄧ）生態系統與人類福祉（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生態系統：是指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群落和它們的無生命環境作為一個生態單

位，交互作用形成的一個動態複合的功能性單位（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二條）。生態

系統服務：是指人類從生態系統中獲得的收益（MA，2005），這些生態系統服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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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四方面：分別為支持服務、供給服務、調節服務以及文化服務（圖 2）。如果以

大自然的角度來看，是整體地球萬物共生演化所產生的機制，維持自然界平衡及循

環。大自然的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原本是維持整個大自然的生命

力，從人類視角卻成為服務人類專屬的功能，淪為人類專屬的生態服務，但其實是

人類從大自然所獲得的益處，單純來看人類要存活，不能沒有這些生態系統所提供

的服務。生態系統服務是指由自然系統的輸出或處理運作過程的產物，可直接或間

接有益於人類或增加社會福祉。生態系統服務在許多方面是有益於人類的，所使用

商品和貨物的生產，皆來自大自然，比如：蜜蜂授粉貢獻食物的生產也是一種生態

系統服務。其他方面如防洪水，濕地可提供水量過多時的一個緩衝機制。濕地生態

系統：其價值包含碳捕捉、水的淨化、動植物的棲地和減少暴風雨及水患的傷害

（Johnston, 2020）。 

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中所列之生態

系統服務與人類福祉的組成要素之間的複雜關係。本研究僅就箭頭表示生態系統

服務所提供人類福祉的多面向，彼此交織相互影響，並非單因子影響，其複雜程

度難以預估，也就是影響一種生態系統服務，出現的生態系統退化就如同骨牌效

應般地一件影響繼而引發一連串的連鎖反應。生態系統服務提供的人類福祉（圖 

2），皆是人類基本的生存要素、健康、安全與維持高品質生活的基本物質需求；

只要是跟存活有關的有形與無形，諸如陽光、空氣及水，包含提供居住空間；提

供精神靈性與文化方面之價值。生物多樣性越多則生態系統越健康；生態系服務

提供的福祉就會愈健全。 

在擁擠的城市裡，或走在超級市場的走道上或者是閃亮亮的街道，地球上的生

態狀態：比如說河流、森林及高山似乎是一種很遙遠的事情。食物跟新鮮的水維持

人類的存活，木材提供遮風擋雨跟家具，氣候跟空氣使我們可以呼吸，所有的維生

系統都來自於這個星球上的萬物，彼此間緊密相連關係，所產生的平衡。森林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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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被改建為農場，河流被整治為灌溉農田的水域，新的技術可以將海洋整治成比

漁業時期更大的豐收，這些改變可以供給成長中的人類族群，更增加幾百萬人的存

活。不過人類的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加上科技的進步，讓生活更為便利，讓我們

不像過去那般地依賴理所當然的自然系統。對於生活在城市當中，周圍的環境都是

人為建成的結構與機器，大自然很容易就變得是某些事情，是某些在週末的享受。

就必須刻意去保護和增進未來的福址，加上更明智的決策與對自然較少破壞的使

用（MA，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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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生態系統服務與人類福祉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 2005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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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對人類的貢獻(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簡稱 NCP) 多 

2019 年 4 月 29 日第七次 IPBES（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全會，通過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

估報告，重新詮釋 2005 年之生態系統服務提供人類福祉。用貢獻一詞表明生態系

統之於人類生存及良好的生活品質是非常重要的。可謂是人類離不開自然的，能用

不同角度看待大自然。全球評估將 NCP 分為三大類：環境過程調節、物質和輔助

以及非物質三類，細分 18 項自然貢獻（圖 3）。NCP 大部分是不可取代的，自然

提供人類食物、能源、藥物和遺傳資源，還有文化傳承與身、心、靈健康等非物質

之貢獻。以下相關數據資料顯示自然對人類之重要性（IPBES, 2019）： 

1. 全球將近 20 億的人仰賴木材為初級能量來源，NCP 11。 

2. 約估將近 40 億人口，依賴天然藥物，來維持健康。其中 70％用於治療癌

症藥物之原料，NCP 14。 

3. 自然的環境過程調節作用 NCP 1-10（圖 3），創造一個合宜的生存空間，

其 NCP 2 之植物授粉及種子傳播，有將近 75%的相關農作物及經濟作

物，都需要靠動物或昆蟲來授粉。 

4. 海洋與陸域生態系統是碳槽，每年固碳 5.6 gigaton(相當於人為排碳 60%)。 

5. 非物質部分 NCP 15-18，更是維持人類生活品質、精神層面及文化之完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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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自然對人類的貢獻（NCP 1-18） 

資料來源：(全球評估，2019) 

三、生物多樣性公約 

1992 年里約熱內盧所舉行地球高峰會，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以下簡稱 CBD），並於 1993 年生效，共有 193 締約國共同簽

署 表 示 要 共 同 保 育 生 物 多 樣 性 ， 爾 後 每 兩 年 召 開 生 物 多 樣 性 締 約 國 大 會

（Conference of Parties，以下簡稱 COP），每十年訂定並修正策略及行動方案來保

護生物多樣性及其可持續發展。 

公約之序言載明保育動機：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生物多樣性之於地

球生物圈是生命維持的系統，還有人口日益增加，對糧食及生存所需物質更勝以

往。人類足跡及行為正在導致生物多樣性的流失，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及其

流失的危機，保育生物多樣性是全人類的課題。意識到普遍缺乏生物多樣性的相關

資料及知識，需要全球合作，利用國際會議共同商議檢討，針對生物多樣性流失的

根本原因擬定解決對策，執行合時宜的措施，不僅可增進國家之間的友好及合作，

並有助於實現人類和平。 

環境過程調節 

1. 棲地之形成和維持 

2. 種子之傳播與其他植物之授粉 

3. 空氣品質之調節 

4. 氣候調節 

5. 海洋酸化的調節 

6. 淡水數量、地點和時間的調節 

7. 淡水和沿海水質的調節 

8. 保護土壤和沈積物之形成 

9. 自然災害極端件事之調節 

10. 有害生物和生物過程調節 

物質和輔助 

11.能源 

12.糧食和飼料 

13.物質和輔助 

14.醫藥、生物化學和遺傳資源 

非物質 

15.學習和啟發 

16.身心體驗 

17.支持身份認同 

18.保持各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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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序言載明要從根本原因去消除、預測及預防導致生物多樣性流失，是至為

重要。生物多樣性受嚴重減少或損失的威脅時，不以缺乏充分的科學定論為理由，

而推遲採取措施。保育生物多樣性的基本要求，是就地保育（in-situ）生態系統和

自然棲地，維持並恢復物種在自然棲地5中有生存力的群體，並且要認可許多體現

傳統生活方式的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與生物資源有著密切和傳統的依存關係。 

（ㄧ）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 條為生物多樣性保育三大目標： 

1. 保育生物多樣性  

2. 永續利用生物多樣的組成成份  

公平取得和分享遺傳資源和遺傳技術及其所產生之惠益（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5、16、17、18 及 19 條分別載明）。實施手段；包括遺傳資源的適當取得及有關

技術的適當轉讓，但需顧及對這些資源和技術的一切權利，以及提供適當資金。 

雖然有生物多樣性公約作為圭臬，但是該如何保育生物多樣性，卻是需要每一

個國家因地制宜，用適於各個國家的方式來保育，為了達到上述三大目標，於公約

中載明保育生物多樣性的基本要求，就是「就地保育（in-situ）」。生物多樣性公約

第八條針對就地保育加以說明及規範。 

（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8 條「就地保育」 

公約第 8 條載明，每一個締約國應盡可能並酌情 

1. 建立保育區系統6或需要採取特殊措施以保育生物多樣性地區； 

2. 於必要時，制定準則據以選定、建立和管理保育區或需要採取特殊措施以

保育生物多樣性地區； 

 
5
 自然棲地：是指生物體或生物群體自然分布的地方或地點（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2 條）。 

6
保育區：指一個劃定地理界限，為達到特定保護目標而指定或實行管制和管理的地區（生

物多樣性公約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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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或管理保育區內外，對保育生物多樣性至關重要的生物資源，以確保這些

資源得到保育和永續利用； 

3. 促進保育生態系統、自然棲地和維護自然環境中有生存力的群體； 

4. 在保育區域的鄰接地區，促進無害環境的永續發展，以謀增進這些地區的保

育； 

5. 除其他外，通過制定和實施各項計畫或其他管理策略，重建和恢復已退化的

生態系統，促進受威脅物種的復原； 

6. 制定或採取辦法以酌情管制、管理或控制，由生物科技改變的生物體在使用

和釋放時，可能產生的危險，即可能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從而影響到生

物多樣性的保育和永續利用，也要考慮到對人類健康的危險； 

7. 防止引進、控制或消除那些威脅到生態系統、棲地或物種的外來物種； 

8. 設法提供利用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及其組成部分的永續利用，彼此相輔相

成所需的條件； 

9. 依照國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維持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體現傳統生活方式

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和永續利用相關的知識、創新和做法，並促進其廣泛

應用，由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和參與下，並鼓勵公平地分

享因利用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10. 制定或維持必要立法和其他規範性規章，以保育受威脅物種和群體； 

11. 在依照第 7 條確定某些過程或活動類別，已對生物多樣性造成重大不利影

響時，對有關過程和活動類別進行管制或管理； 

12. 進行合作，就以上 1 至 12 項所概括的就地保育措施，特別向開發中國家提

供財政和其他支助。 

就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8 條，共有 13 項來明確解釋「就地保育」；從建立保育區

系統，要有管理計畫並施以特殊措施來保育區域內的生物多樣性，也包括保育區周

圍地區，因為物種不可能只侷限在隔離的區塊內，無非就是保育該區域內的所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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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以及所形成的生態系統，也要防止外來種及人為壓力對保育區生態系的干擾。相

當於保育一個地理區塊內的生物多樣性及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並非只是保護受

威脅物種或瀕危物物種，而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健全。 

（三）資金及財務機制： 

公約第 20、 21 條明列說明締約方符合資金提供之條件及來源及審議財務機

制。目的在於鼓勵與資助個締約方，施行之國家計劃及方案可以實現生物多樣保育

之公約目標。鼓勵締約方各國以自願方式提供捐助，顯示出共同承擔之義務也是重

要的。在第 20 條第一項明確規範締約國，國家各自依其能力，提供資金去支持並

鼓勵，實現生物多樣性公約目標。 

生物多樣性核心三大目標是指引大方向。至於要如何去做，則有生物多樣項框

架。2010 年「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之策略目標 A：讓生物多樣性在政府和社會

中主流化，其目標 1 是於 2020 年之前，能認識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並且能夠採取

適當自然保育措施及可持續性利用生物多樣性。知悉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就會去

做，就如同 Bruno Latour 布魯諾.拉圖7所著<著陸何處 Ou’ atterrir >，面對全球危

機人人都有責任，用「在地」的力量，書中「在地」指的是一股行動者的力量。筆

者認為如果單純地以生態自然保育為主，讓它成為一股行動的力量，能有更多的人

參與自然保育。因此；在地的私人或保育團體執行「就地保育」，就顯得相當重要。

因為生態總是在政治之下及經濟活動之下被推遲或忽略，已累積出「人類世」8的

地質事件，已經是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問題。有這些非政府組織、公司法人、地方

社區、原住民或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利用多元的治理模式，能讓生物多樣性得以保

 
7
 Bruno Latour 布魯諾.拉圖:是法國知名社會學家，與同僚發展「行動者網絡理論」。 

8
 人類世（anthropocene）:人類活動造成環境變化，已經成為一道新的自然力量，成為由人類塑

造的新地質年代（魏嘉儀譯，2019，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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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那麼要多少面積才夠呢？2010 年「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策略目標 C：透過

保護生態系物種和遺傳多樣性來改善生物多樣，其目標 11 的描述 :在 2020 之前，

至少有 17％的陸域和水域以及 10%的海岸和海洋區域受到保育，透過保護區系統

和其他有效地區自然保育措施，將之整合至更大地域及海域。在 GBO-5 給決策者

的摘要；過去十年的努力「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是未達標，加上生物多樣性危機，

為了翻轉這個趨勢，故有高過這個目標的設定，在 2022 年的昆明-蒙特婁生物多樣

性框架，設定 30*30 之目標，未來十年就是以此目標前進。 

四、全球自然保育目標 

（ㄧ）昆明-蒙特婁生物多樣性框架（The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K-M GBF） 

生物多樣性提供了人類福祉及地球的健康。儘管經過持續的努力作爲，生物多

樣性在全球各處仍然是下降，甚至是惡化。需要全球、全社會同時行動致力於轉型，

轉變為一個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社會。The K-M GBF 是以 2010-2020 生物多樣性

十年框架的經驗、成就以及相關多邊協定的成果及經驗為基礎，而提出該架構之計

畫，目的是希望激勵全政府和全社會；包含在地原住民及社區、公民社會、商業等

等，共同努力來達到框架所設定的成果、願景、使命、目標和標的。設定在 2050 之

前，呈現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該框架有 2030 里程碑以及 2030 年行動標的

（action target）有 23 個，如能行動做到所設定目標，就能達到 2050 年的生物多樣

性願景。 

1. 2050 年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然保育網，2023）；

四個長期目標都與 2050 年生物多樣性願景有關；分述如下 

1.1 長期目標 A：到 2050 年，可以大幅增加自然生態系統的面積，維持、增

進或恢復所有生態系統完整性、連通性和韌性。停止已知瀕危物種，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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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活動而導致滅絕。到 2050 年時，所有物種的滅絕率和風險降低 10

倍，原生野生物種數量增至健康和具韌性的水平。維護野生和馴養物種

族群內的遺傳多樣性，確保具適應未來的潛力。 

1.2 長期目標 B：永續利用和管理生物多樣性，珍惜、維護和恢復那些目前

正在衰退的生態系，強化生態系統功能服務，提升自然對人類貢獻，支

持到 2050 年達成現在和未來世代都可永續發展的目標。 

1.3 長期目標 C：利用遺傳資源及相關數位序列資訊，所帶來的金錢與利益

以及與遺傳資訊相關之傳統知識，應酌情與原住民與在地居民分享。於

2050 年前大幅增加且同時確保遺傳資源之傳統知識受到保護，依據國際

約定之取得與惠益分享機制，維護和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 

1.4 長期目標 D：確保足夠的執行手段來全面執行 The K-M GBF，包括財務

資金、能力建構、科技合作以及取得與移轉技術等，並公平提供給所有締

約方，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度開發過家和發展中小島國及經濟

轉型國家，希望逐步縮減每 7000 億的生物多樣性資金缺口，促使資金流

向與 The K-M GBF 及 2050 年願景趨於一致。 

為了地球及人們的益處，透過社會採取緊要行動，將生物多樣性放在該途徑

上，來恢復自然，無法直接達到長期目標，要先有一個 10 年目標，於是有 2030 年

的緊急行動，共訂出 23 個行動目標，是以行動為導向的全球目標，是必須立刻啟

動的。 

2. 2030 全球行動標的（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然保育網，2023） 

（1）減少生物多樣性的威脅：（action target 1~8） 

行動目標 1（Action target 1）：確保所有區域都有效管理且考量以生物多樣性

的方式，到 2030 年使具高生物性之重要區域面積損失趨近於零（包含具高生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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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的生態系），同時尊重原住民和在地社區的權利。 

行動目標 2（Action target 2）：確保到 2030 年，至少有 30%的陸地、內陸水域、

海洋和沿海生態系的劣化區域得到有效復育，以及增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

能和服務、完整性和連通性。 

行動目標 3（Action target 3）：以 PAs and OECMs 達 30＊30 

到 2030 年，確保和促使至少 30%的陸地和內陸水域、海洋和沿海區域，特

別是重要的生物多樣性或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區域。藉由劃定具有生態代表性、

連接良好及公平治理的 PAs and OECMs 在有效保護和管理之下，酌情承認原住民

族和傳統領域，也要酌情確保這些區域的永續利用活動，是完全符合保護成果，

承認和尊重原住民族人民與地方社區的權利。 

行動目標 4（Action target 4）：確保針對已知受威脅物種，已採取緊急管理行

動，阻止人為導致滅絕。恢復和保育物種，減少滅絕風險。維持原生物種族群豐富

度及恢復原生、野生和馴化物種的遺傳多樣性，保持其適應潛力，包括為此實行就

地合宜的保護和永續管理做法，有效管理人類與野生動物的互動，減少人類與野生

動物的衝突。 

行動目標 5（Action target 5）：確保野生物種的狩獵及貿易是可持續，並且安

全合法的，防止過度開發，減少對非目標物種和生態系統的影響。降低病原體外溢

的風險，採用生態系方法，同時尊重與保護原住民及在地社區的永續利用習慣。 

行動目標 6（Action target 6）：確認外來種引進途徑，防止高威脅外來入侵物

種的引入和外來物種族群之建立，盡量降低、減少或者減輕外來入侵物種對生物多

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影響。到 2030 年，已知或潛在外來入侵物種的引進和建群

率至少降低 50%，消除或控制外來入侵物種。 

行動目標 7（Action target 7）：累積效應之考量，到 2030 年將所有來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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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和不利影響，減少到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及服務無害的水準，包括：

(a) 把流失到環境中的過量養分至少減少一半，包括提高養分迴圈和利用的效率；

(b) 總體上將有關使用農藥和劇毒化學品的風險減少至少一半，以科學為根據，考

慮到糧食安全和生計； 

(c) 防止、減少和努力消除塑膠污染。 

行動目標 8（Action target 8）：通過緩解、適應和減少災害風險行動，包括通

過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和/或基於生態系統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減少氣候變化和海

洋酸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提高其復原力，同時減少氣候行動對生物多樣性的不

利影響並促進積極影響。 

（2）通過永續利用與利益分享滿足人類的需求（action target 9-13） 

行動目標 9（Action target 9）：確保野生物種的管理與利用，對於處境脆弱和

最依賴生物多樣性的族群，提供社會、經濟和環境福利，包括通過永續的生物多

樣性活動，增強生物多樣性的產品和服務，保護和鼓勵原住居民和地方社區的永

續習慣使用。 

行動目標 10（Action target 10）：確保農業、水產養殖、漁業和林業區域得到

永續管理，特別是通過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包括大幅度增加生物多樣性有好作

法的應用，如永續集約化的農業生態和其他創新方法，促進這些生產系統的復原

力和長期效率和生產力，促進糧食安全，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維持自然對人

類的貢獻，包含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 

行動目標 11（Action target 11）：恢復、維持和增進自然對人類的貢獻，包括

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例如調節空氣、水和氣候、土壤健康、授粉和減少疾病風

險，相關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見（圖 2）。通過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和/或基於

生態系統的方法造福人類和自然。 

行動目標 12（Action target 12）：透過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永續利用納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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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永續地大幅提高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區綠色和藍色空間的面積、品質、連通性、

可達性和益處，確保城市規劃涵蓋生物多樣性，增強本地生物多樣性、生態連通和

完整性，改善人類健康和福祉以及與自然得聯繫，促進包容性和永續城市化以及生

態系統功能和服務的提供。 

行動目標 13（Action target 13）：酌情各層面採取有效的法律、政策、行政和能

力建設措施，確保公正分享利用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數位序列資訊，以及遺傳資源

相關的傳統知識所產生的惠益，便利適當取用遺傳資源，到 2030 年大幅增加分享

的惠益。 

(3)執行工作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決方案（action target 14-22） 

行動目標 14（Action target 14）：確保生物多樣性及其多重價值觀充分納入各

級政府和所有部門，特別是對生物多樣性有重大影響的部門，並酌情納入國民核

算，逐步使所有相關的公共和私人活動、財政和資金流動等等是與 K-M GBF 的長

期目標和行動目標相一致。 

行動目標 15（Action target 15）：採取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鼓勵和推動企

業，特別是確保所有大型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 

（ａ）定期監測、評估並透明地披露其生物多樣性風險及依賴程度和影響，

包括對所有大型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之營運、供應鏈、價值鏈以及投資組合的要

求； 

（ｂ）提供消費者所需資訊，促進永續的消費模式； 

（ｃ）酌情報告遵守獲取和會議分享法規和措施的情況； 

以逐步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去增加有利的影響，減少企業和金融的

生物多樣性風險，並促進永續生產的模式之相關措施。 

行動目標 16（Action target 16）：透過制定支持性政策、立法或監督框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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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教育和提供相關準確資訊和其他選擇等措施，鼓勵人們做出永續消費的選擇，到

2030 年能以公平的方式，減少全球消費足跡，使所有人都能與地球母親和諧相處。 

行動目標 17（Action target 17）：所有國家加強制定和執行生物多樣性公約之

第 8 條之第 7 項（6）的能力，以及公約第 19 條所述之生物技術處理和惠益分配

措施。 

行動目標 18（Action target 18）：到 2025 年，以相稱、公正、正當、有效和

公平的方式，確定並消除、逐步淘汰或改革相關激勵措施，包括對生物多樣性有

害的補貼，同時並大幅減少這些激勵。到 2030 年，每年至少減少 5000 億美元，

先減少最有害的激勵措施，並且擴大對生物多樣性有利的保護與永續利用的激勵

措施。 

行動目標 19（Action target 19）：根據公約第 20 條，以有效、即時和容易獲

得的方式，逐步大幅增加所有來源的財務資源量，包括國內、國際、公共和私人

資源，用以執行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和行動計畫，到 2030 年至少每年籌集 2000

億美元，為此包括諸如： 

（a）增加從發達國家和自願承擔發達國家締約方義務的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

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以及經濟轉型國家的與生物多樣性有關

的國際資金總量，包括海外發展援助，到 2025 年，至少達到每年 200 億美元，到

2030 年至少達到每年 300 億美元； 

（b）制定和實施國家生物多樣性融資計畫或類似工具，根據國家需要、優先

事項和國情大幅增加國內資源調動； 

（ｃ）利用私人資金，促進混合融資，實施新資源和額外資源籌集戰略，鼓勵

私營部門向生物多樣性投資，包括通過影響基金和其他工具； 

（d）激勵具有環境和社會保障的創新計畫，如生態系統服務付費、綠色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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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補償和信用、惠益分享機制等； 

（e）優化生物多樣性和氣候危機融資的共同惠益和協同作用； 

（f）加強集體行動的作用，原住民族人民和地方社區的集體行動是以地球母

親為中心的行動9；包括基於社區的自然資源管理和民間社會目的在保護生物多樣

性的合作和團結措施； 

（g）提高資源提供和使用的效力、效率和透明度。 

行動目標 20（Action target 20）：加強能力建設和發展，加強技術獲得和轉讓，

促進創新和科技合作的發展和獲得，以滿足有效執行的需要，特別是滿足發展中國

家的該種需要，促進聯合技術開發和聯合科研方案，保護和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

加強科研和監測能力，能與《框架》的長期目標和行動目標相對稱。 

行動目標 21（Action target 21）：確保決策者、從業人員和公眾能夠獲取最佳

現有相關資料、資訊和知識，有利於指導實現生物多樣性的有效公平治理和綜合、

參與式管理，加強傳播、提高認識、教育、監測、研究和知識管理，應遵循國家法

律，僅在得到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情況下獲取原住民族人民和地方社區的傳

統知識、創新、做法和技術。 

行動目標 22（Action target 22）：確保原住民和地方社區以及婦女和女童、兒

童和青年、身心障礙人士，在決策中有充分、公平、包容、有效和促進性別平等的

代表權和參與權，有機會訴諸司法和獲得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 

行動目標 23（Action target 23）：在《框架》執行過程中，採取促進性別平等

的方法確保性別平等，確保婦女和女童有平等的機會和能力為《公約》的三項目標

作貢獻，包括承認婦女和女童應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獲得土地和自然資源，以及在

 
9 以地球母親為中心的行動：以生態為中心和以權利為基礎的方法，有助於採取行動實現人與自然之

間的和諧互補關係，促進所有生物及其社區的連續性，確保地球母親的環境功能不被商品化（農業部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然保育網，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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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行動、接觸、政策和決策的所有層面充分、公平、有意義和知

情地參與和發揮領導作用。 

根據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樣性

展望》的證據資料和其他科學數據，顯示目前估計有 100 萬物種面臨滅種的威脅，

如果一切照舊，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速度會以無法預測的非線性方式進行，建議採取

行動減少直接與間接趨力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影響。這些直接與間接趨力，所造成的

變化以及所採取防範行動，會因為國家或區域或地方而不同，所謂的一方土水養一

方人，特別強調尊重原住民及在地社區的力量，以及不同價值體系與觀念。以 《2011-

2020 年生物多樣性框架》之相關數據、結果及差距，加上其他相關多邊環境協定

之經驗和成果為基礎，提出 2022 年昆明-蒙特婁生物多樣性框架 ，再根據《2030 年

永續發展議程》和永續發展目標採取的行動以及 23 個行動目標 ，期望於 2030 年能

轉型為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價值觀，走在生物多樣性主流道上，確保在 2050 年能實

現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同願景。 

但不管上述之目標是什麼？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做才能達到所設定之目標？從

20010 年開始至 2022 年的生物多樣性框架 ，皆是地域性為主的保育措施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包含 PAs 與 OECMs 兩種保育途徑，自 2000 年至今的地

域性為主自然保育措施之相關政策及目標，除了擴大保護面積增加之外，還包括保

育模式的改變及強調生態區域的完整性，還有保育的有效性，更強調要公平治理及

尊重人權，這二十年以地域性為主自然保育措施之全球目標，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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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或框架 目標 措施 面積 

 

強調焦點 生 物 多 樣

性 展 望 之

評值 

2002-2010 

生物多樣性框

架 

於 2010

年時 

地球上的生

態區，有效

地被保育 

至少 10% 該區是重要的生物多

樣性區域 

GBO-3 

未達標 

2011-2020 

生物多樣性框

架之策略 C 

目標11 

 

PAs 

OECMs 

2020 年之前陸域

及淡水之保育面

積 17% 

海洋及海域保育

面積 10% 

有效地且公平的治理 

整個地域性保育是形

成一個連貫的生態系

統且成為較大範圍的

地景或海域 

GBO-4 

GBO-5 

未達標 

2023-2030 

K-M GBF 

目標 3 PAs 

OECMs 

陸域及淡水之保

育面積 30% 

海洋及海域保育

面積 30% 

於 2030 年確保能

夠達到上述面積 

更公平的治理及有效

地方式 

生態的完整性及連結 

尊重原住民及社區之

權利，包含傳統領域，

並認同他們在自然保

育上的貢獻 

海域資源可持續利用 

評 估 之 時

間 尚 未 到

來 

 

圖 4 以地域性為主自然保育措施之全球目標 

資料來源：Area-based conservation: taking stock and looking ahead, (Gurmey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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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生物多樣性現況與趨勢 

ㄧ、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簡稱

MA） 

2001 年由聯合國集結 95 個國家的 1360 位學者，分為四個工作小組；分別是

生態系統狀況工作組、全球工作組、對策工作組及生態系統未來工作組，共同努力

整合相關科學數據、資料與知識，分析生態狀況與趨勢及其造成之原因，針對生態

系統以及人類福祉狀況進行評估。研擬可行對策，找出既能提高人類福祉的同時，

又能保護生態系統的方法。於 2005 年完成且發布，該評估報告是全球首次以全球

尺度，系統且全面地分析，並揭示各類生態系統的現況與變化趨勢。針對生態系統

服務退化之狀況，MA 發現過去 50 年（當時時間點為 2000 年），因應人口增長，

為了滿足食物、淡水、木材以及燃料的需求增加，人類對生態的改變的規模與速度，

都超過歷史上的任一時期，造成生物多樣性巨大喪失，而且其中多數是不可逆的。 

MA 所評估（70%的調節服務與文化服務）之各項生態系統服務，大約 60% （24

項中，有 15 項）已經處於退化或者不可持續利用狀況（圖 5）。其中漁業過度捕撈

與潔淨水這兩項，已遠遠超過可以持續利用的閾值。大約 5%-25%的淡水利用超出

長期合理供給水平。15-35%灌溉用水，大於供給之速度。有 4 項生態系統服務之所

以增加，其中 3 項是與食物有關（圖 5 之紅色箭頭部分），包含作物、馴養家畜以

及養殖水產，因爲這些是透過人為農業開發、砍伐森林取得土地和採集約化利用生

態系統轉變而來的。為了提高食物產量而使用肥料或擴大耕種面積等等，也影響其

他生態系統服務，例如：砍伐森林轉為耕地，造成森林原本提供水土保持功能失去，

引發相關問題使得水患頻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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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服務 分類 狀況   說明 

供給服務           

食物 農作物 ▲ 主要的糧食產量增加 

  家畜 ▲ 畜養方式，產量增加 

 漁業 ▼ 過度捕撈，魚量下降 

 水產養殖 ▲ 人工養殖方式產量增加 

 野生食物 ▼ 產量下降 

纖維原料 木材、棉花、麻、絲 +/- 森林或其他土地使用改變，

致使產量下降 

 薪材 ▼ 森林砍伐，木材產量下降 

遺傳資源  ▼ 物種滅絕，農作物基因資源

流失 

藥物、天然藥物原

料 

 ▼ 物種流失或滅絕，過度砍伐 

 淡水資源  ▼ 非可持續性使用飲用水，工

業及農業需求增加。建立水

庫或水壩，蓄水以及發電 

調節服務    

 調節空氣品質  ▼ 淨化大氣中空氣之能力下降 

調節氣候 全球、 

區域和局部 

▲ 

▼ 

自中世紀始，淨碳捕抓 

負面衝擊增多 

 調節水循環  +/- 與生態系統所在之地而異 

 控制水土侵蝕  ▼ 水土流失增加 

 淨化水質及廢棄物

處理 

 ▼ 水的品質下降 

調節疾病  +/- 與生態系統所在之地而異 

控制病蟲害  ▼ 殺蟲劑的使用，自然控制能

力下降 

授粉  ▼ 全球性的授粉者流失 

文化服務    

 精神與宗教價值  ▼ 具宗教意義樹林和物種流失

快速 

 審美價值  ▼ 自然土地的面積及品質下降 

 休閒與生態旅遊  +/- 土地取得容易，卻是退化的 

註：支持服務因為無直接被人類利用，因此未列出。 

圖 5 全球生態系統服務之狀況，大約 60% 已經處於退化或者不可持續利用狀況。 

資料來源（Ｍ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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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

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縮寫：IPBES）成立於 2012

年，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召集 150 名

專家學者，分析 15000 多份科學期刊及大量原住民傳統知識，整合千禧年生態系統

評估的建議策略及行動之後的結果。於 2019 年 4 月 29 至 5 月 4 日在巴黎舉辦的

IPBES 第七次全會通過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以下簡稱全球

評。該份<<全球評估>>的時間跨度從 1970 年至 2050 年，是繼 MA 之後的 15 年以

來，首次由政府間機構共同進行的科學數據與分析、現況與趨勢、概念與架構以及

對美好未來可採取之行動做出建議。這份報告顯得特別重要，是因為科學數據及大

自然之狀況，是延續 MA 之後的生物多樣性呈現多重的威脅，提出自然對人類貢

獻之概念，試圖能更全面考量不同價值觀及不同世界文化體系，進而採取不同的生

物多樣性保育措施。以下就<<全球評估>>所描述之內容，整理出自然貢獻的狀況

與趨勢。 

（ㄧ）自然貢獻的狀況及趨勢（見圖 6） 

18 項自然對人類貢獻，其中 NCP 11、12、13 項是充分成立上升的（見圖 6 之

紅色箭頭），是因其選定的指標是農業用地用於生產能源、糧食及飼料的土地，是

用森林砍伐而來的。NCP 5 海洋酸化的調整是成立但不充分，其選定指標是海洋和

陸地環境封存碳的能力。有 14 項是處於退化，絕大部分是調節及非物質類的，調

節貢獻指標之土壤有機碳與傳粉者之多樣性下降，這表示從物質貢獻得到得收益，

通常是不可持續性的。以下為全球評估之統計資料分析全球生物多樣性之現況： 

1. 自 1970 年以來，糧食產量增加約 3 倍，原木產量增加 45%。（NCP 12） 

2. 土地退化，造成全球 23%的陸地面積得生產力下降，75%陸地表面發生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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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 85%溼地已經喪失。（NCP 9） 

4. 全球農作物及家畜類多樣性下降，長期對糧食安全堪憂。 

5. 自 1980 年以來，外來種增加 40%，與貿易活動頻繁以及人口動態移動有關。

已影響當地生態系統服務之以及當地物種。 

6. 多數重要的陸域生物群落中，本地物種平均豐富度下降了 25%，這會影響生

態系統過程，進而影響自然對人類貢獻。 

7. 這 50 年來，人口增長，經濟活動增加將近四倍，全球貿易增加將近十倍，

增加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也造成消費水平相差大、資源分配不均以及貧富

不均之現象。諸多政治、社會及經濟因素而造成衝突，也影響自然環境。 

8. 多種類型的污染對環境造成影響。自 1980 年以來，海洋塑膠污染增加了十

倍，至少影響 267 個物種。 

9. 自然是多數傳染疾病的源頭。動物傳染疾病，對人類健康造成重大威脅，病

媒傳染病約佔傳染病 17%，估計每年造成 70 萬人死亡。因為自然生境的破

壞，也可能造成新興傳染病的產生。（NCP 10） 

10. 在陸地僅有 25%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內陸水域及淡水生態系統下降速度

很快，濕地自 1700-2000 年只有 13%受到保留。（NCP 6） 

11. 海洋生態系有 33%魚類被歸為過度開發，55%以上的海洋面積工業化捕撈的

影響。（NCP 5） 

12. 棲地喪失和惡化（主要是因為人類活動造成的），使全球陸地棲地完整性與

為受影響的基線相比，下降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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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P 指標 各區域趨

勢方向 

50 年全球趨

勢 

1.棲地之形成和維

持 

棲地適當面積    ⦿   

   ⦿ 

⬇ 

⬇ 生物多樣性完整 

2.種子之傳播與其

他植物之授粉 

授粉者多元    ⦿ 

   ⦿  

⬇ 

⬇ 在農地的自然棲地面積 

3.空氣品質之調節 空氣污染物質在生態系中的排放及蓄積 ↑↓ ⇲ 

4.氣候調節 溫室氣體的排放與捕抓 ↑↓ ⇲ 

5.海洋酸化的調節 海洋與陸地捕抓碳的能力 ↑↓ ➡   

6.淡水數量、地點

和時間的調節 

生態系統對空氣、地下水之影響 ↑↓ ⇲ 

7.淡水和沿海水質

的調節 

生態系統範圍內水的過濾及加至水中的成

分組成 

⦿ ⇲  

8.保護土壤和沈積

物之形成 

土壤有機碳 ↑↓ ⇲    

9.自然災害極端件

事之調節 

生態系統緩衝自然災害的能力 ↑↓   ⇲    

10. 有 害 生 物 和 生

物過程調節 

農業的自然棲地範圍 ⦿ 

⦿ 

⬇ 

  ⇲ 蟲媒傳染病之宿主多樣性 

11.能源 農業用地可用於生物能源之土地 ↑↓       ↗ 

林地範圍 ↑↓ ⇲ 

12.糧食和飼料 可用於生產糧食和飼料之土地 ↑↓ ↗ 

海洋魚類豐富度 ↑↓ ⬇ 

13.物質和輔助 可用於生產材料的土地 ↑↓ ↗ 

林地範圍 ↑↓ ⇲ 

14.醫藥、生物化學

和遺傳資源 

已知藥用價值，並使用之物種比例 ⦿ 

⦿ 

⇲ 

系統發育多樣性 ⬇ 

15.學習和啟發 與自然接觸的人數，學習價值的生命多樣

性 

⦿ ⬇ 

16.身心體驗 自然和傳統陸地與海洋景觀面積 ⦿ ⇲ 

17.支持身份認同 土地用途和土地覆蓋的穩定性 ⦿ ⇲ 

18.保持各種選擇 物種生存概率，系統發育多樣性 ⦿ ⬇ 

⦿一致，↑↓ 可變              @趨勢方向⬇ ⇲ ➡  ⬆       

圖 6 全球自然貢獻趨勢，僅 3 項是充分成立上升的（紅色箭頭）。資料來源:全球評估(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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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域性為主自然保育 

面對生物多樣性流失的危機，物種滅絕速度之快，分析出來最顯著之原因是棲

地流失與棲地破碎化，是可以藉由地域性為主的自然保育措施來管理（Maxwell et 

al., 2020）。但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數字說明到底要多少面積才足以終止或降低物種

流失之速度，不管多少百分比的面積，重點是於在保育地點及區域的選擇，且要提

供有效及公平的治理與管理，來保育生物多樣性（Woodley et al., 2019），這些區域

可以是生態代表性物種區域、某些物種棲息地、野生動物之生態廊道或者藉由區域

保育而能使生態系統功能受到保障，又或者藉由這些區域的保育，與保護區形成較

好的連結，使得棲地退化或破碎化，能連結成更大生物多樣性保育區域。ㄧ份針對

地域為主的自然保育（area-based conservation）回顧性文章，提出這樣的發問：要

如何才可以達到全球多樣性目標所設立的百分比呢？如果只是圈設一塊地，來達

到所設定百分比，卻缺乏管理與治理，所形成的一個封閉隔離區域是無保育的品質

（Stephen et al., 2019），這個所謂保育的品質，是指整個生態區域所有物種之間所

形成的生態鏈結健全。如果要有生物多樣性保育成效的話，是要有條件的選擇保育

區域，並施以良好的治理，且公平有效地管理，以地域為主的方式來保育生物多樣

性，或許是可行的（Stephen et al., 2019）。地域為主的自然保育，是以有效的範圍

及規模，達到整體性保護區的有效性，因為如果只是圈設一地而沒有經營管理計

畫，或者將物種移地或者保護起來，就會失去所謂物物相連的生物鏈，失去整個生

態系統的整體性與健全性，也影響到讓自然持續維持生態功能及維持人類福址的

提供（Woodley., 2019）。正值自然保育孔亟之際，逐漸轉移到理解原住民與在地社

區於自然保育的角色（Adams et al., 2020），這些屬於私人土地，他們擁有土地財產

權以及自然資源使用之權利，加上許多生態豐富的區域是在這些自然與人類生或

共存的地方。 

全球達成一致的生物多樣性的框架，其目的是要終止與扭轉生物多樣性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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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並且達到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的三大目標。要達到上述的目標，涉及到究竟要

怎麼做才能實現，於 2022 年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訂下於 2030 年達

到的 30*30 的目標，延續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建議以地域性為主自然保育（Area-

based conservation）包含保護區（protection areas；PAs）與其他有效地區自然保育

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s）來達到所設立更大

目標。生物多樣性流失之狀況不停歇，說明過去以傳統保護區方式有其瓶頸，必須

修正及克服。文獻指出保護區因為範圍大且資金及人力有限，出現生態上的代表性

及管理效能的失靈，以地域性為主的 PAs 與 OECMs 兩者並行，形成更大地理區

塊，施予有效經營管理，是機會有減緩生物多樣性的流失速度（Maxwell et al., 2020）。 

據保護星球（Protected planet）的統計資料，截至 2024 年 4 月的統計資料，全

球保護區所涵蓋的陸域面積有 16.05%（276,847 處陸地和水域的保護區）、海洋有

8.16%（18,716 處海洋保護區）；如果加上陸域與海洋 OECMs 的話，則陸域有 17.22%

（276,847 處陸地和水域的保護區，加上 675 處 OECMs），海域有 8.28%（18,716 處

海洋保護區加上 197 處 OECMs），兩者距離 30%的目標都還有一大段距離，那麼全

球能在 6 年後達到此目標嗎？是全人類要攜手努力去達到的，就是昆明-蒙特婁全

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所呼籲的整個社會，包含政府各部門間、保育團體、公司法人、

原住民、地方社區及全民等等，一起為中止和扭轉生物多樣性的流失而努力。 

ㄧ、保護區（protection areas; PAs） 

根據 IUCN 正式之定義：A protected area is formally defined as “A clearly defined 

geographical space, recognized , dedicated and managed, through legal or other effective 

means, to achieve the long term conservation of nature with associated ecosystem 

services and cultural values”（CBD）. 是一個地理上的空間，被正式認可和管理，

透過法律或其他有效的方法手段，來達到長期自然保育與其相關生態服務及文化

價值。IUCN 將保護區分為六類；分別為第Ｉ類：分為 Ia 是嚴格自然保留區，Ib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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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地；第 II 類：國家公園；第 III 類：自然紀念區；第 IV 類：棲地/物種管理區；

第 V 類：地景/海景保護區；第 VI 類：資源管理保護區（宋秉明，2016）。其中第

II 類之國家公園（category II）模式，快速成為各國自然保育之主流模式，主要目

標是保護生物多樣性，根據其生態結構和支持環境過程，並且提供環境教育及休閒

場所。目標是管理該地理區域內，儘可能保持自然的狀態，可能是一個具代表性的

生態區域或基因資源，或者是物種遷徙之路徑，或者是需大範圍棲地之特殊物種保

育。愈來愈大的保護區---國家公園之劃設，並沒有效保護整個生態系統，像 PAs 這

樣的隔離模式，反而隨著時間而失去一些物種（Adams, 2020）。以下就保護區面積

與治理之成效，說明傳統保護區模式長期運作所產生之困境。 

（ㄧ）保護區的演變  

1. 保護區的面積 

國家公園和其他形式的保護區，是全球保育生物多樣性的主要方法，實務上的

操作是空間上的劃設，再以法規控制該區塊，像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連結，利用國家

政治介入自然保育。自 1872 年美國以 3,400 平方英哩的陸地跨及三州，成立全球

第一個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很快地全球跟進，且大區域的徵收，強制驅離原

住民，這種中央介入的方式，出現忽視人權及不正義之情況（Adams, 2020）。不過

仍然在全球，很快地複製國家公園模式為自然保育方式，至 2001 年以國家公園的

保護區已多達 17,000,000 km2 的土地面積，大約有 70,000 處（Mascia et al., 2010)。

到 2014 年更達 160,000 處的保護區，佔全球陸地 12.7% (Watsa, 2014)。保護區意指

一個被保護且保留的區域，把人與自然分開的方式，藉由人去管理及維護自然，這

樣的中心思想之下，保護區數量是成長，但實際上的自然保育成效，根據 GBO-3

（2010）指出一種或多種受到高度威脅的物種，以整個種群棲地來看，只有 35%受

到保護區的保障。另外 GBO-3 的統計資料顯示，有許多生物多樣性最關鍵的區域，

並不在保護區的範圍之內。所以建議將保育治理區域擴大延伸至官方保護區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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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區，希望能藉此創造更多的空間給自然（Adams et al., 2020）。陸續也有學者提

出保育與保護全球ㄧ半的土地給自然，2009 年 Natural Needs Half”是在相同概念

之下提出的，要有 50%生態是在保護區內。E.O Wilson （2016）提出：至少保留半

個地球給生物多樣性。卻因為在發展與經濟模式之下，存在土地所有權、農業經濟

以及社會政治面向的諸多考量，留一半給自然的倡議，逐漸造成“green-grabbing”

譯為「綠色掠奪」10之傾向。 

2. 保護區管理效能的有效性 

GBO-4 執行摘要明確指出：「以保護區為主的自然保育措施，存在管理效能不

彰之狀態，致使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效益相當有限」，甚至不足以減緩生物多樣性的

流失與無法改善棲地的破壞。由 Leverington 等 2010 年的一份針對全球保護區成

效的盤整及檢討，分析保護區究竟真正能達到多少的自然保育效能；其研究共收集

全球大約 8000 處的保護區，經篩選後有大約 4000 處，以保護區的保育結果，去分

析管理是否有效，將管理之有效性；分為弱到強且有效之等級，結果發現有 40%的

保護區出現管理不足，14%存在明顯管理不足。並且歸納得到較強的管理，通常具

有以下特質：合法成立、經過設計、有法律規範及明顯的邊界範圍，再加上有效的

治理。相對地，較弱的管理則要考量到是否有社區利益計畫、資源（包括：資金信

用、足夠人員數和工作人員及設備的維持）和管理效益的評估（Leverington et al., 

2010），該研究是以四個層級評估保護區之管理有效性，分別為 

（1）覆蓋面積：在這區域範圍之內，有多少的生物多樣性。 

（2）廣泛規模的結果：這部分很重要，但是大範圍的保護區內，要收集資料

卻有其困難，再加上沒有一個合適的指標來偵測保護區內一些重要的改變，如：動

物族群流。端看區域內的整體所帶來的生態系統服務及其價值。 

（3）PAME：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s（PAME）

 
10
 綠色掠奪：以環境目的而掠奪和侵占資源，造成發展的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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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AME 自 1990 年就開始使用，針對過區所追溯到的原因，而發展出來的管理

效能之評估工具或改善方案，根據評估之後的結果，再回溯至管理策略之中，能加

強保護區系統的管理、增加問責機制或賦權功能、能與大眾溝通及協助資源的優先

安排。 

（4）針對整個保護區更細節的監測，再將監測結果回饋到管理圈內，這些細

節的監測，是針對保護區內特有的價值趨勢：動物族群、森林狀態、文化價值及社

會經濟的衝擊等等。 

當時發現到保護區管理效能之局限性及執行上的困難，所發展出的對策與工

具，是否發揮改善功能，從生物多樣性的向下曲線，可得知複雜的自然生態系統，

是無法用保護區單一模式，去達到中止或扭轉生物多樣性的流失。再加上保護區日

益受到開發的壓力，逐漸出現範圍減縮之情形，失去保護區的真正目的。 

3. 受到社會發展的衝擊，保護區產生 PADDD（Protected areas Downgrading 

Downsizing, and Degazettement） 

以國家公園為主要模式的自然保育，是用最大土地面積來圈設，而且居多是地

處偏遠或者是自然資源豐富之地，迫於經濟與開發的壓力，不得不鬆綁法律效力或

開放部分開採礦產。Mascia 與 Pailler（2010）將 27 個國家，共有 89 個 PADDD 事

件之歷史資料整理分析，得出至少有 12 個國家出現保護區失靈之現象，保護區系

統是社會性的產物，反應當時的社會壓力，作者強調這不是歷史的現象或只發生在

單一的保護區，而是整個國家的自然保育系統到全球保育都有受到影響，該研究認

為政策介入是必要的。Mascia （2011）歸結造成 PADDD 的主要趨力有三個：一

是工業規模、商業產品和剝削；二是基礎設施的興建；三是土地所有權及保護區內

 
11 這個架構之中有重要的指標包含六個要素（context, planning, inputs, process, output, outcomes）形成管理圈，用來評估

保護區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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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安置。至於 PADDD 所指的意義，分述如下： 

（1） Downgrading（降階）：指的是因為人類活動增加，保護區的法規

限  制的範圍隨之下降。 

（2） Downsizing（範圍減少）：保護區範圍的縮小，使得土地與海域被

切  開，乃是經由法規使合法界線的改變。 

（3）Degazettement:（失去完整性）：當失去法規保護時，保護區失去其完整      

性。 

綜合以上文獻發現，過去自然保育以保護區的方式，在施行過程曾經面臨到的

相關議題，諸如：保育面積的範圍、人權、治理的效能、政治政策方向以及財務方

面等等之壓力，縱使將土地留給自然，也敵不過各個層面的發展所需要，而擷取資

源，包含礦產、石油以及林業等等。全球自然保育最終目標是要有效減緩生物多樣

性的繼續流失，令人類以及萬物可以存活於自然所提供環境之中。必須重新思考保

護區的極限及其相關影響因素，決策者或者所擬定的保育策略，若能以更多元的保

育行為及治理，也就是除了正式在保護區之外的某些區域，相同地也提供生物多樣

性保育正面貢獻的價值。去設計一個不同於傳統保護區模式，解決有關管理效能、

生物多樣性整體性保育，以及面對開發所帶來的棲地片段化等等可去彌補保護區

運作上的不足。ＯECMs 是地域性自然保育措施之一，它是保護區之外的地理區塊，

由多元治理模式，進行就地保育，使生物多樣性保育發揮最大效益，扮演地域與地

域之間連結，讓棲地及地景擴大為更大範圍，使得棲地連結良好以及較完整。在

2010 年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初次被提出來，期能與保護區一起達到生物多樣

性框架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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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有效地區保育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s） 

12中文譯為：其他有效地區保育措施或者其他有效保育區域或其他有效保育

地，是以地域為主的自然保育措施，台灣學者將它解釋為類保護區或民間保護區。

OECMs 的設計是可適用於不同尺度的地理範圍，可以是單獨一個區域，不用一定

要有一個保育主題為標的，它的重點在於公平治理模式及管理策略之下，能提供長

期生物多樣性保育正面效益。OECMs 有彈性的多元治理機制，尊重原住民傳統知

識並與之合作，認同原住民在生物多樣性的貢獻。 

（一）OECMs 定義：根據 UNEP （CBD/COP/DEC14/8) 

   A geographically defined area other than a Protected Area, which is governed 

and managed in ways that achieve positive and stained long-term outcomes for the in-

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with associated ecosystem functions and services and 

where applicable cultural, spiritual, socio-economic, and other locally relevant values. 

中譯：就地理上而言，是被界定為保護區之外的地域，這區塊經由治理及管理，

來達到長期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育，伴隨著提供生態功能及服務方面如：文化、靈

性、社會與經濟及其他相關的地方價值。從定義中明確說明 OECMs 所保育之土地

範圍、自然保育的治理、自然保育關係人、自然保育取徑、自然保育成果及其監測，

具生態系統服務及其文化上的價值。OECMs 涵蓋三個主要分類：（Information 

System for Europe; Steven & Jonas, 2021） 

1. 主要保育（Primary conservation）：該區符合 IUCN 之保護區之定義，該區未

被劃定為自然保護區，經營方針是以保育為主要目標，這些區域的治理方

 
12 OECMs 定義的中譯，是採用國內學者趙榮台與李玲玲（2020）之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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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元及多元關係人（如：生態社區 community，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s’ 

group，宗教團體 religious group，私人土地持有者 private landowner）若不

希望提報為保護區，該區縱使是符合 OECMs 的準則，這個區域的治理機

構是有權決定同意或不同意成為 OECMs。 

2. 次級保育（Secondary conservation）：針對一個區域積極管理，主動式的保育

（active conservation），低衝擊使用，但卻有生物多樣性的成效，例如：生

態廊道、水域保護區域或生態系統服務相關的濕地。次級保育的區域之主

要目標，並非以保育為主，但是這些區域可能是提供保護區之間的通道，

或者是豐富生物多樣性的區域，這些區域都可以是 OECMs。 

3. 附加保育（Ancillary conservation）：自然保育的結果，是在管理活動下產生

的結果，自然保育非其主要目的，例如一處不被干擾的區域、稀有自然的

地區或軍事地區，又或者是電廠的入水口及離岸風場範圍，都可以是

OECMs 的潛力區。 

（二）OECMs 的由來： 

   2010 年在名古屋舉辦 COP10 提出 2011-2020 生物多樣性策略計畫架構，

CBD 透過策略方式來達到願景共享、完成使命並且符合目標設定。愛知縣生物多

樣性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共三個策略，分 20 個目標，其中策略 C:透

過保護生態系物種和遺傳多樣性來改善生物多樣（2011-2020)，其目標 11 的描述: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By 2020 at least 17 per cent of 

terrestrial and inland water areas and 10 per cent of coastal and marine areas, especially 

area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fo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are conserved 

through effectively and equitably managed, ecologically representative and well 

connected systems of protected areas and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integrated in the wider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CB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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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1 之中譯：在 2020 之前，至少有 17％的陸域和水域以及 10%的海岸和

海洋區域受到保育，特別是在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重要的區域，應當受到

有效且公平合理的管理方式來保育，對於具有生態上代表性和良好的連貫性的保

護區系統和其他有效地區自然保育措施，將之整合至更大地域及海域。（中文翻

譯;參閱林務局-上課了） 

OECMs 首次出現於 2010 年愛知目標 11 之中，也就是 CBD 明確清楚設想在

保護區之外的有效保育地，是能對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貢獻，

且並不亞於保護區的貢獻（Janas et al., 2014），OECMs 與保護區並列為地域性生物

多樣性的保育措施，被認為有機會阻止第六次滅絕的發生。OECMs 具有連結保護

區或生態區成為更大地景之優勢，可以解決因為開發或人為所致的棲地破碎化的

問題。保護區已在 IUCN 有相當程度的分類與定義，但卻沒有 OECMs 的相關定義

及界定。於 2010 年之後有許多文獻，探討 OECMs 的有效性及好處，或者說明 PAs

與 OECMs 異同點及兩者如何合作，有將其解讀為”conserve areas“（保育區域），

如此的解讀卻完全無法表達真正 CBD 所提出的目標之含義，因為僅是個保育區域

還不夠，而是要施以有效 之措施及管理。 因此 2014 年由 The IUCN-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 （WCPA），成立一個專責小組，針對 OECMs 的定

義和辨識，全面的討論及訂定指南，讓 OECMs 真正的價值能被認定及施行。於

2018 年 11 月通過該文件 CBD/COP/DEC14/8，其內容完整將 OECMs 定義與要素，

形成辨識與治理的指南。 

（三）辨識 OECMs 

由 CBD 訂下指南之後，許多文獻探討有關於保護區與 OECMs 的差別，或者

是 OECMs 要如何做才能增進保育成效，或者治理關係人的多元化，又或者資金來

源在哪裡？還有些是探討過去的保護區的保育歷程所面臨的困境一一提出來分享

與討論，並分析 OECMs 是否能對治保護區的瓶頸。Donald 等（2019）以 10 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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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 Key Biodiversity Areas （KBAs），KBAs 是現存的關鍵生物多樣性區域，在

IUCN 已有明確的確認標準，且已有超過 15,000 處 KBAs 登記有案，該篇探討是

否有潛在的 OECMs 與 KBAs 重疊；作者指出上述兩者是難以釐清彼此之間的地域

分野，建議應先評估潛在的 OECMs 的盛行率及特徵，該研究從十個國家共 2,207

處 KBAs，分析結果顯示有很高比例的潛在 OECMs 是在未保護的 KBAs
13，這些高

比率的潛在 OECMs 與 IUCN 之保護區之定義相符，只是沒有被發掘出來以及沒有

正式命名而已（Donald et al., 2019）。因此，CBD 於指南明言辨識 OECMs 是重要

的第一步，辨識 OECMs 是為了延續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也提供我們一個機會去知

悉目前除了保護區網絡之外，尚有其他提供自然保育保護行為的主體；這些主體可

能是原住民、地方社區、私人機構或政府機構，在這樣的脈絡之下，辨識 OECMs

也提供一個與這些主體對話的機會可促進彼此共識，並認可他們對生物多樣性的

保育，如被認可或認定還可提供額外激勵。這些 OECMs 的被認可，有助於加強該

地理區域的管理及治理，他們的成功模式可以提供給其他新夥伴參考，並與全球自

然保育事務結合（Jonas et al., 2023 and 2024 中文版）。 

1. OECMs 識別指南（Jonas et al., 2023 and 2024 中文版) 

（1）OECMs 定義要素 

分別有四個準則，十個要素分述如下： 

準則Ａ：該區域並非被認可的官方保護區 

要素 a 該區並非保護區；在辨識要素中 OECMs 與 PAs 是互斥的，如果是被

劃定的 PAs 或於其內者，不能是 OECMs。兩者皆是對生物多樣性同樣有價

值。 

 
13
 未保護的 KBAs:是指人類族群密度高的平原地區，該處自然資源受到壓力（Donald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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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Ｂ：該區域是被治理及管理 

要素 b 指有地理上定義的區域（geographically defined area）：是指一個空間的

劃設，可以包括陸地、水域、海洋或沿岸或其他區域的任何組合，在某些情況之下，

區域邊界會隨時間而有所改變；例如水平面或河床。OECMs 有不同的面積大小，

其主要考量的是能夠達到長期就地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面積，盡可能包含整個生態

系統、棲地、物種和族群之所在地才是重要的。至於有效的大小（sufficient size）

會因為情境不同而有所不同，取決於相關物種或生態系的整體生態狀況。 

要素 c 是治理（governed）：是指該區域是在某些特殊機關或其他治理團體或

共同治理。分為以下四種治理方式： 

（a）政府治理（包含各層級）； 

（b）私人機構或組織或公司； 

（c）原住民或地方社區； 

（d）共同治理（share governance），指不同所有權人與關係者共同治理。 

在治理方面與 PAs 是相同的，都是以公平且有人權的原則及國家法律中所認

可的人權原則為主，治理機制應是維護生物多樣性長期有正面效益。任何 OECMs

的認可或報告，應事先知情同意治理機構，由治理機構自我認同及自由之下，才算

是治理，方能是 OECMs。 

要素 d 是管理（managed）：是指對於區域施以管理措施，來達到正面與長期

持續生物多樣性成效。與該區相關之管理機關、權利關係人和關係人等，都要被認

可並參與其中。與 PAs 不同的是，OECMs 不需將保育放於主要目標，重要的是該

區整體目標、管理以及治理，要與生物多樣性長期成效有直接的因果關係。OECMs

的管理方式應該符合生態系統取徑14（ecosystem approach），使該區域有能力實現長

 
14
 生態系統取徑：用科學方法來保護與管理環境，是解決生態系統問題的概念架框架。（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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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效生物多樣性保育成效，並且能面對未來新生的威脅。再者，OECMs 的管理

要包含有效的方法（effective means），然而這個方法或手段，不管是透過合法或者

法律途徑，還是其他習慣法或簽訂協議等等，主要是針對可能影響生多樣性的活動

進行管控，管理是延伸至整個地理區域的 OECMs 及周圍的環境。如果這個區域沒

有管理制度的話，不能是 OECMs，縱使它有完整的生物多樣性或其他區域具有自

然狀態等等，都不能被考慮為 OECMs。意思就是沒有提供有效和長期就地生物多

樣性保育之管理制度，都不能是 OECMs。那麼如果經過考量並決定讓該區塊保留

原本生態，最低度的干擾或不干擾，也可算是有管理制度，結果附加帶來保育成效，

屬於附加保育（Ancillary conservation）。 

準則 C：持續且有效的生物多樣性貢獻之就地保育 

要素 e 指生物多樣性保育是正向成果（positive outcomes）且是有效的

（effective）；“有效”這個字在 CBD 14/8 被使用於指 OECMs 有效地遞交正面且

持續的就地生物多樣性保育。明確地來說，是管理和生物多樣性成果之間要有一個

明確的正向關係。如果有基礎建設或工業活動會影響這區域內的生態，是不能發生

在 OECMs 之內的，任何對環境有害的商業行為或基礎建設都應避免。 

要素 f 能持續長期：OECMs 的治理與管理，是要能持續與長期遞交有效之生

物多樣性成效，短期或暫時的管理策略，都不能構成 OECMs。至於什麼是有效的，

則應符合 CBD 所要求之就地保育生物多樣性之定義要求。要制定可行的步驟來監

測 OECMs 之有效性。 

要素 g“ ”in-situ”生物多樣性的就地保育：於生物多樣性公約針對在地保育

之定義是指在該區域內的生態系統與自然棲地的保育，包含這區域環境內對族群

物種的維持及復育。OECMs 與 PAs 相輔相成貢獻生物多樣性之就地保育；這些貢

 
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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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包含生態上代表性、生物多樣性重要區域以及相關生態系統之功能與服務、連結

與整合更大範圍的地景與海景。OECMs 是被預期能達到自然的整體性保育，而非

只有選擇生物多樣性的某些要素，CBD 定義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育，明確指出單一

物種只是存在於該區域（in-situ）的一部分，重要的是物種與其他物種及非生物環

境所形成相互關聯網絡。如果僅將保育措施的目標放在單一物種或生物多樣性的

子集（subset），是無法維持更大範圍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並且認知到“地理上的多

樣性”與生物多樣性是同等重要，也就是包含基因、物種及生態系的生物多樣性都

涵蓋在 OECMs 的管理與治理策略。 

要素 h 是生物多樣性：OECMs 與生物多樣性保育，這兩者之間存在明確的

關聯性，必須清楚必要條件是 OECMs 必須達到，有效且長期的就地生物多樣性

保育。在識別這些生物多樣性區域，會依各國不同而有所不同，目前是依據 2016

年 IUCN 的 KBA 指引。OECMs 的辨識應包含確認生物多樣性的範圍，這些區域

有主要的或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價值，應該被描述及隨時間追蹤，也就是要監測生

物多樣性。OECMs 應有效地保育本地之生物多樣性；應包含以下一項或者或多

項來進行保育： 

（a）稀有、受威脅或瀕危物種與棲息地，還有支持它們生存之生態系統，包

含 IUCN 紅色名錄（Red List），或者各國的受威脅或瀕危物種。在台灣也有屬於國

內的紅皮書；共出版六個生物群，可至生多所官網下載 https://www.tbri.gov.tw/A6_2； 

（b）具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 

（c）一個生態完整或生態完整性良好的區域，特徵是在這區域內有原生物種

大範圍出現並參與生態過程。要有對這些區域施予管理制度或復育計畫，使這些

區域完整或恢復原生狀態； 

（d）於自然狀態下該範圍的物種或生態系統； 

https://www.tbri.gov.tw/A6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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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重要物種的聚集地，例如：遷徙或產卵期； 

（f）對某些物種的生命階段而言，是重要的生態系統之區域，例如：進食、

休息、蛻皮及繁殖期； 

（g）是生態連結通道或重要地景或海景的生態保育網絡之重要區域。 

（h）就地生物多樣性保育之區域，也是提供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例如：

潔淨的水源區和碳槽； 

（i） 除就地生物多樣性保育之外，該區物種和棲息地對於人類有重要意

義，例如：重要草藥種植區； 

從上述辨識指南之要素及其脈絡之下，假如一處密集式管理的農業區域，連帶

有一小處，是種植原生植物或者有鳥類存在的話，這區域不能算是 OECMs。相反

地，若一個地區種植本土原生植物，而有健康的族群或聚集本土鳥類或哺乳類，就

可能會是 OECMs，如果再施以低密度管理和治理，確保長期有效保育結果的話，

就如同保護區的成效。可以說 OECMs 是藉由保護完整生態系統，進而保育受威脅

物種的棲息地。 

要素 i 是生態系統功能與服務：健康和功能性的生態系統，提供完整的生態系

統服務，生態系統功能是生物多樣性的一部分，兩者之間是密不可分的，是指在生

態系統中的物種及其生物的、化學的和物理的生態過程。生態系統服務包含供給功

能，如食物及水等；調節服務，如調節水循環，緩解洪水及旱災，調節疾病和土地

退化；支持服務，如土壤形成、營養循環。保護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也是辨別

OECMs 的主要考量因素。如果要強化一個特定區域的生態系統服務時，所做的措

施或者設施，不應該會影響到整個區域的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準則 D：伴隨著提供生態功能及服務方面；包含文化、靈性、社會與經濟及

其他相關的地方價值。 

要素 j 包含文化、靈性、社會經濟和其他相關價值面向：是指 OECMs 在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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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或執行上，能達到文化、靈性、社會經濟和其他相關聯的價值，包含保育該區

關鍵物種和棲地的保育以及生物多樣性的管理。在如此情況之下，應當能保護生物

和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聯。相反地，如果 OECMs 所施予的治理，對要素 j 及生物

多樣性價值產生不好影響的話，則不能是 OECMs。 

2. OECMs 應用篩選工具 

OECMs 指南協助篩選區域是否為 OECMs 候選區，篩選工具內所提及的要素，

即 OECMs 定義要素（要素 a 至 f）。 

測試 1（test 1)：確保該區非現行官方所認證之陸域、水域或海洋之保護區（見要

素 a）。 

測試 2（test 2）：確保該區域具有 OECMs 之定義特徵 

（1）所在地區：要符合地理上定義（geographically-defined）的空間，如果不

是”area-based”，該項不能通過。其餘細項見要素 b（見頁 43）。 

（2）持續的治理與管理：該區有一套管理與治理制度，且與該區整體目標、

管理與治理，以及長期生物多樣性之就地保育，有直接因果關係。如果沒有任何治

理機構，也沒有任何管理機制的話，不是 OECMs（見頁 43；要素 c、d and f）。如

果一個區域接近自然狀態，不能自動地變成 OECMs。 

（3）有效地就地生物多樣性保育：該區域對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生態系統功能

與服務，包含文化、靈性與經濟相關價值都得到保育。僅是短程產生成效者不能是

OECMs（見頁 44；要素 e、g、h、i and j）。 

（4）該區沒有存在對環境破壞的行為以及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如果有的

話是可經由現行管理與治理體系得到控制。 

測試 3（test 3）：確保保育成效能夠長期且持久；見要素 e and f。透過一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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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方法，讓該區生物多樣性維持長期正面成效。這一項測試是要區別，有些區域

雖然是長期投入保育，卻容易被逆轉或改變。 

測試 4（test 4）：確保以地域性為主之就地保育目標，是符合愛知目標 11，而

不是永續之目標。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與愛知目標，實現以地域性為主之就地保育

的主要手段就是 PAs and OECMs。然而這兩者措施也是可以實現生物多樣性及其

相關組成部分的永續利用，但關於利用或其組成部分，不應與愛知目標 11 所指之

PAs and OECMs 相混淆。 

如果通過上面四項測試的話，該區域可以被視為候選 OECM 之區域。分別是

非現行官方認可保護區；要符合地理上的意義，且在這區塊持續的治理與管理，該

區沒有存在對環境破壞的行為；確保保育成效能夠長期且持久；確保以地域性為主

之就地保育目標（目前是 30*30）。 

（四）OECMs 的優勢及價值（CBD/COP/DEC 14/8） 

1. 生物 多樣 性保 育 ：可以就地保護一個乃至多個區域的生物多樣性，OECMs

首要是確定該地理區塊，並非保護區。在保護區之外的區域，適用於陸域、水

域及海域的保育。沒有面積大小的限制，在意的是持續遞交有效保育成果。足

以增加全球保育的面積，能貢獻生物多樣性及量化的目標；如 The K-M GBF

之 30*30。 

2. 扮演保護區網絡聯結及強化的角色，維持生態的完整性：貢獻保護區網絡

（networks）的連結或連通道，網絡對於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及生態系統服務健

全方面是重要的。也可應用於在土地及海洋，被認為是一個可強化現存保護區

的地域網絡的可行方法。 

3. 保育的成果是長期有效：提供一個長期性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育」（in-situ 

conversation）的方法，能保護重要生態系統服務，適用於在各種生態系，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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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以可持續性方式或有益於生物多樣性的保育方式。目的是為了生物多樣

性價值的能持續，並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結果。 

4. 結合保護區成效：所創造出的生物多樣性成果可與保護區加成，或補足其成

效，這些貢獻包含區塊內重要生的多樣性豐富度及與其相關聯的生態系統服

務，連結並整合成更大範圍的陸域或海域的地景。 

5. 結合相關科學知識及科技訊息運用：使能呈現正面生物多樣性的潛能，成功地

採取就地保育物種、棲地、生態及與其相關的生態功能及服務，預防、降低或

排除既有或潛在的威脅，增加韌性。 

6. 治理（governed）：是指該區域是在某些特殊機關或其他治理團體或共同治理。

治理機制應是維持有效多元性。多元治理是指由政府各層級治理、個人組織或

公司進行治理，或是原住民、地方社區治理或共同治理15。 

（1）治理是公平合理且有人權。符合國家法律認可的人權原則。 

（2）OECMs 的管理是結合生態取徑（ecosystem approach）和預防取徑

（precautionary approach），兩者的結合是有利於達成生物多樣性成效；包含長期指

標，尤其是在其他事物之外，具有能力去面對新生的威脅。 

7. 可增加韌性來面對未來的氣候變遷：OECMs 不僅可遞交較佳且具顯著成果

的生物多樣性特質，可連結保護區的生態功能與服務，也可加強處理較大外

來的威脅。 

（五）OECMs 多元治理模式 

就 UNEP （CBD/COP/DEC14/8)對 OECMs 的定義與 OECMs 識別指南

（IUCN-WCPA OECMs, 2019 and 2022），總結 OECMs 的多元治理，是必須具備

 
15
 共同治理：不同權利所有人和相關利益關係人共同治理。（OECMs，中文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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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點如下： 

1. 要有共識：需要有合宜的與相關治理機關、土地擁有者、利益關係人及公眾ㄧ

起進行協商。 

2. 提供方法：需要有效的方法去強化其合法治理能力，達成正面及永續的生物多

樣性目標，尤其是也要有其他相關事務之外的政策架構及規制來預防及應對

威脅。 

3. 共管與賦權16：包含這區域內的原住民和社區，都有基本的自我認同及自由，

任何決策應該事先被告知，這些過程應符合國家政策及規範，切合可行的國際

任務及職責。管理與治理機制是指應尊重並賦權予該區域內所有相關的人，重

要的是所投予的任何管理與治理是要確保能達到生物多樣性保育是長期有效

的。 

4. 賦能與共享：促進並且提升不同治理體系的角色和行動者，更重要的是賦能17

（empower）予原住居民及當地社區，共同參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激勵並確

保有效，也包含社會的、生態的利益共享。 

5. 尊重人權：利用科學資訊與原民知識結合，符合國際任務及架構之中，例如聯

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尊重當地原民知識。OECMs 強調的是以全然公開公

平透明的方式來治理。 

三、小結 

究竟什麼才是自然保育最好方法呢？從過去到現在一直修正，但是保育動機

及生物多樣性保育目標是一樣的，一路走來不斷研擬商討。從國家公園單一模式

 
16
 賦權：乃是個人、組織與社區藉由一種學習、參與、合作等過程或機制，使獲得掌控自己本

身相關事務的力量（維基百科）。 

17
 賦能：意為賦予更大的做事的可能性空間（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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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製，是經由國家的帶領及法律的保障，卻迫於經濟與開發壓力，使得國家公

園的土地範圍減少及法律約束力下降，逐漸出現的爭議是自然保育的有效性及其

成效，在這樣的爭議及生物多樣性流失未停止之下，發現到自然保育受到土地利

用、資金、治理與政治方面等多重壓力而影響的（Adams et al., 2019），亟需有新

的保育方式加入，繼而尋求保護區以外的其他自然保育途徑。這個保護區之外的

另一保育途徑於 2010 年愛知目標被提出，接續其能達到昆明蒙特婁 30*30 目標，

就是 OECMs。OECMs 保育生態代表區及受威脅物種之棲息地，發揮連結角色與

保護區成為連貫良好的地域性保育網絡。OECMs 有效保育就地生物多樣性，允

許由不同的治理模式及管理機制來維持長期生物多樣性的有效性。Alevs-Pinto 等

（2021）探討 OECMs 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機會與挑戰，指出 OECMs 的合法

辨識機制，可讓這些執行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管理者受到支持，進而維持目前治理

模式；這些區域可能是私人區域、傳統部落社區或者其他較小地區，再加上生物

多樣性的監測、法規施行、賦能予當地居民及社群，共同維持生物多樣性保育長

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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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As 與 OECMs（見圖 7） 

PAs 與 OECMs 兩者相同點，都是要達到長期有效就地保育生物多樣性，但不

同的是 PAs 要以自然保育為主要目標，OECMs 則是不管目標為何，重點是要遞交

就地保育生物多樣性成果。OECMs 也就是保護區之外的其他有效保育地，這些有

效保育地的治理機構不一定是政府機關，可以是民間非營利組織或私人或原住居

民，是有自由意志決定是否由 OECMs 成為 PAs。因為有效保育地有很多種模式，

不願成為官方保護區的原因各有不同，如果有彈性機制或配套激勵措施，或許有機

會帶動全社會一起貢獻生物多樣性的有效保育。 

 

 

 

 

 

 

OECMs 

附加保育 

次級保育 

 

 

主要保育 

圖 7 OECMs 與 PAs 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IUCN-WCPA（2022）               

 (顏色並非真實佔比） 

OECMs 無論目標是什麼，

都必須遞交生物多樣性成效 

 

PAs 要有一個

主要保育目標 

PAs 



 

 53 

第四節 地域性自然保育之成敗因素 

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架構的目標是中止和扭轉生物多樣性流失，以及可持續

性地利用生物多樣性，並且確保公平分享生物多樣性所帶來的惠益。在自然保育及

可持續使用之概念下，牽涉到要如何去做及要如何判斷或評值成效。由生態系統服

務以及自然對人類的貢獻減退的狀況，得知過去傳統保育模式有其限制，傳統保護

區模式，是在一個隔離區域或者為單一物種而建立的保護區，因為土地遼闊、人力

及資金方面不足，存在治理及管理效能方面的限制（Maxwell et al., 2020；Woodley 

et al., 2019）。 

自 1990 年開始由 IUCN 發展保護區管理效能的評估工具，2000 年 IUCN-WCPA 

第一版的保護區管理評估架構（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Framework）

問世，2006 年 IUCN-WCPA 第二版發行，評估保護區管理經營的架構，是以管理

圈（management cycle）（見圖 8）來作爲評估保護區管理之有效性。管理圈共有六

大元素；分別為狀況（contex）、計劃（planning）、投入（inputs）、過程（process）、

產出（outputs）以及結果（outcomes）；評估居於六要素之中間，意味著任一階段

都是要因應情況而調整修正相關策略及措施的。 

ㄧ、保護區管理經營的評估架構（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管理圈」是一個六大要素循環的過程（Hocking et al., 2000）；第一步針對保

護區的位置與其生物多樣性價值仔細評估，設計適合於該區的策略計畫及目標，研

擬要投入多少量能，執行過程之中，時時評估，時時調整，時時監測，是否達到所

設之目標，將整個過程做完整實作紀錄。每一個保護區或保育地都是獨一無二的，

實踐過程所面臨的困境與問題可能相仿，藉由每個地區的模式架構及解決困境的

經驗，都是珍貴的參考資料。管理圈的模式也是由諸多案例的經歷及諸多學者共同

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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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管理圈（management cycle）見圖 8 

三大主題六大要素，分述如下： 

1. 設計（design） 

（1）狀況（contex）：是指保護區內的生態狀況是否受到外來種入侵，或者其

他方面之威脅；保護區內的價值是什麼？是否受到外在經濟及政治方面的衝擊。利

害關係人與當地社區，包含誰參與以及誰會影響到管理計畫。 

（2）計劃（planning）：管理機構可能是一種或更多，縱使保護區有良好的設

計，依然需有一個完整的計畫方案。清楚且恰當的目標，什麼計畫與目標是可行的，

如果已經達到先前所設目標，且保護區的價值都已獲的彰顯時，那麼又是該如何更

新？何處是我們想要以及如何去得到？有清楚的管理計畫嗎？該區設計是有效的

嗎？保護區是個整體性考量，所在位置是可以提供ㄧ個區域的生物多樣性以及其

他自然或文化層面的資源，主要目的是自然保育。 

2. 合適與適當： 

（1）投入（inputs）：所要思考的方向是我們需要的是什麼？什麼資源是需要

管理的？有足夠的資源投入該保護區系統嗎？包含人員量能、設備、訊息和可運用

資金以及裝備等等。 

（2）過程（process）：在實作的過程中考量我們要如何做，才能達到原本所

設定的目標，有好的系統及管理標準可以遵循嗎？如何增進管理效能？定義什麼

是“最佳實作”（best practice），針對該區域最合適的實作是什麼？可以增進保

育效能，再去決策怎麼做，要根據該區域特性，邊做邊調查修正執行時的標準，

要怎麼做才能達到，也才知道該區最合適的實作是什麼？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牽涉到人力資源的管理、員工的訓練、政策的形成以及治理與領導風格。 

3. 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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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出（outputs）：可以利用此部分來得知，先前所設定的目標、標準或先

前得計畫，是否是在理想的狀態，是否成功或失敗。要評估哪些面向呢？比如什麼

樣的活動、任務或策略被執行，遊客數（使用者數量，研究者的數量）、工作量（與

社區舉辦會議的次數，巡邏次數）等等。管理計畫的執行或其他相關計畫與細節之

文件（長期活動，年度工作計畫），還有實際與預算支出的差距。 

（2）結果（outcomes）：我們達到了什麼？達到什麼目標，或者希望保護區或

系統所達到的結果。有效的經營管理也要提及與當地社區之關係，主要是一個保育

區帶給周圍社區的影響有什麼？ 

 

 

圖 8 管理圈 

（修改自 Hockings et al., (2000),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二、保護區成敗相關因素 

狀況：保護
區現況

計畫：建立
願景及目標

投入：工作
人員、資金
及設備等等

過程：如何
去做會最適
當

產出：管理
計畫及工作
計劃年度報
告

結果：是否
符合所設定
目標及核心
價值

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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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育的工作所涉及的不只是保育區域內的相關評估，更要依該區域特性，

設計規劃保育策略以及行動方案，至於所執行行動成功與否，包括工作人員本身的

經驗與執行力，更重要的是資金是否足夠去達到目標；上述相關因素是攸關到經營

管理與治理機制的建立完善與否。Catalano 等（2019）搜尋策略之時間範圍為 1970-

2016 年，語言鎖定為英文，關鍵字為「實踐自然保育成功與否」；比如失敗（fail）、

成功（success）、最佳實作（best practice）18、課題（lesson）及學習（learn）等字，

以搜尋策略之 OR、AND 結合執行自然保育（conservation）相關字；專案（project）、

計畫（program）、介入措施（intervention）、倡議（initiative）、結果（outcome）及

執行（implement）。將搜尋結果納入與排除之後，作者以「失敗中學習」的角度，

來探討自然保育專案執行，為何會失敗，將專案成功的文章排除，作者群發現到，

實踐自然保育是否有效，關乎到實踐保育的過程中，出現所謂的實踐的落差

（implementation space），分析這些落差可能原因，也就相當於自然保育成功與否

的因素，分析實踐上最大的影響因素；分別是個體方面的認知偏誤、組織文化、領

導風格以及組織系統性的學習行為。Catalano 等（2019）的研究結果指出，如能檢

討失敗的可能原因與失敗過程，並將相關知識及解決方案整合銜接於實踐過程，是

可以彌平這些實踐的落差。 

Catalano 等（2019）所「探討自然保育計畫執行失敗的因素及從中學習之相關

研究」，是從 52 篇相關文獻歸納出，影響自然保育策略執行的因素有五個方面：一

是「人」的因素，包含個人的工作經驗、組織文化以及與彼此的溝通與協調度。二

是「行動」指的是在執行自然保育計畫時，所使用的相關工具以及任何輔助措施，

是否有面對與解決困難的能力。三是「資料訊息」指的是行動者與參與者或當地居

民之間的溝通與回饋是否對等，還有是否過度收集資料或者因為某些不確定因素

 
18
 最佳實作（best practice）：是一種管理學的概念；可能存在有方法、技術、過程或機制等等；

可以使管理實踐的結果達到最優，並減少出錯（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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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延遲自然保育的施行。四是「資金」考量是否足以支持保育計劃以及保護區的管

理，在資金方面常見的原因是分配不合宜及配置不當或者與捐贈者的衝突等等。五

是「經濟與政治」所考量的面向，是否缺乏政治支持、治理政策與保護區之目標，

是否過度以經濟發展為大。 

Catalano 等（2019）結論指出：「導致自然保育無法前進或失敗的原因，最多

提到的是在“人”的這個層面影響最為顯著；多數圍繞在人與人之間、個人內在信

心或者團隊之間的動力19。圖 9 整理出實踐自然保育成功與否之相關因素： 

原因  相 關 因 素 

人 1.夥伴及相關人員之間的的關係（例如衝突、不公平或者競爭的利益） 

2.工作經驗（例如：當地領導者、人員過去的學習經驗，過去曾有不好的經驗） 

3.心理感受（威權、害怕、咎責、動機或者厭惡心態，信任與否） 

行 動 1.管理方面的問題（如：缺乏約束力、管理不恰當，因為外在因素而致專案不持久） 

2.執行方面問題（執行的計畫、策略以及實施的工具是否到位） 

3.量能或能力方面的限制條件 

4.避免困境的決定，以及行動的程序 

資 料 與

訊 息 

1.失效的溝通（與當地居民溝通失效，管理方面的期望值有距離，尋求資源過程） 

2.缺乏雙向回饋與反應 

3.資料收集方面的問題 

資 金 1.資金缺乏（用於計劃之執行以及專案之支持） 

2.資金配置或管理不妥（貪污或者延遲） 

3.捐增者的衝突 

相 關 政

策 

1.相關決策（自然保育方面無激勵政策、以經濟發展為主），相關替代性收入問題 

2.缺乏政治方面支持，政治局勢移轉，治理政策與保育目標牴觸 

圖 9 影響保護區有效性之相關因素 

修改自 Catalano et al., 2019 

綜合「評估保護區管理經營的架構」與 Catalano 等（2019）之研究總結「影

響自然保育策略執行的因素」，運用在本研究訪談大綱，探討實踐「就地保育」

 
19
 團體動力：團體成員之間互動時所產生的力量；包含溝通與互動模式、凝聚力、社會整合影

響與團體文化（cswe.casehs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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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過程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個案在遇到問題及困境時，是如何處理及解決的？其

實最基本的是對整個保護區的整體狀況有完整的評估；接下來就是仔細的計畫及

執行，邊做邊修正，並解決執行過程的種種狀況。相當關鍵的因素是人的凝聚力

以及人與之間的溝通協商，畢竟事情是人在做，成也人、敗也人。如果一個地理

上區域施以有良好的經營管理與治理機制，貢獻長期生物多樣性成果，它可以是

一處具有生物多樣性價值的有效保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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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ㄧ節  研究架構 

在 2010 年之前的地域性為主的自然保育措施，是以 IUCN 之保護區分類之第

II 類---國家公園模式為主流，由全球評估（IPBE, 2019）之關鍵信息的第Ａ點得知：

大自然和其主要貢獻於人類，體現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目前全球

生物多樣性處於惡化之中，仍然需要持續積極採取行動，期能終止生物多樣性的流

失。The K-M GBF 之 2030 行動目標 3：以地域性為主的自然保育措施之保護區

（PAs）與類保護區（OECMs）來達成 30*30 之目標。OECMs 強調就地保育的有

效性、公平治理、尊重人權、連結地景之角色及長期遞交保育成果。OECMs 是官

方保護區之外的其他有效保育地，臺灣學者把它解釋為類保護區，多數是在私人土

地或是集資購地，有別於官方之保護區，亦將之稱為民間保護區，但是 OECMs 也

有可能是政府官方之土地。本研究選定之自然谷屬於民間保護區與 OECMs 有相同

意涵；透過以土地信託所建立的保育治理模式，自然谷十年來的保育經驗與模式，

是否能回應 OECMs 的本質意涵，期能激發更多人參與，讓更多土地成為有效保育

地，那麼研究個案所建立的一個民間保護區模式，是可成為日後民間保護區之借鏡

與參考。 

自然谷作為台灣首例以環境公益信託方式，由非營利組織為治理機構，這十

年來實踐自然保育過程及經營管理經驗十分珍貴。本研究以「保護區經營管理評

估架構」與「實踐就地保育運作之影響因素」，作為收集資料之訪談大綱，探討

實踐民間保護區過程中，可能面臨到的困境與問題。將影響保護區之管理經營構

面以「人」、「行動」、「政策」三方面，來探討民間保護區以土地信託模式進行就

地保育是否能成為一個有效推行的模式。 

擬定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見圖 10），在「人」的構面，是與人與人彼此之間的

溝通模式、組織文化及領導風格有關，工作人員是受聘之專職人員進駐自然谷，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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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保育策略目標的達成，工作人員本身的經驗與心理感受會影響到所執行的工作。

再者就是與當地社區之關係，也是重要考量因素的，因為單獨一塊民間保護區是不

足以提供野生動物的家，這些動物是會自由活動的。管理階層是自然保育與環境資

訊基金會，基金會之下設有環境信託部，來負責管理自然谷環境公益信託基地相關

運作之計畫，是自然谷工作人員直屬長官。「行動」構面：指的是管理階層所擬訂

之自然保育計畫；需要有適合該民間保護區的經營管理策略以及行動方案；還有管

理階層所施行的管理與治理的模式。「政策」構面：本研究僅探討內部為組織制度

規範，是否明文確立清楚的權責分配以及問責制是透明合理，這些都會影響到整體

民間保護區的運作。至於外部政策指的是國家政策或法律部分；該個案為環境公益

信託有信託法保障，雖有不足之處需要積極修法，已由專家呼籲修法中。 

如果將自然谷環境公益信託看作是由 NGO 治理的民間保護區的話，那麼這

樣一個民間保護區在這十年的實踐過程，姑且不論成效與否，它持續進行棲地維

護，讓低海拔森林自然演替，成為稀有動物的家，確實有其生物多樣性保育成效

及價值，藉由探討自然谷環境公益信託基地的經營管理與治理是否完備合宜，以

及藉由實踐自然保育的過程，不斷修正而成的最佳實作。自然谷之「就地保育」

模式，在目前的經營管理與治理之下，已提供數百種生物的家，具有長期生物多

樣性的成效，是與 OECMs 所強調的需要有管理與治理手段，來達到長期生物多

樣性價值，有相同的結果，也能激發更多人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那麼自然谷前

行的模式可以是一個保護區以外的有效保育地，暫且不論日後是否符合國家所擬

訂之辨識作業，重點是能激勵更多民間力量及土地，一起加入生物多樣性保育的

行列，也就是全社會的生物多樣性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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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研究架構 

  

民間保護區有效性
之相關因素

人與人之間：

溝通與協調性

組織文化與領導風格

工作經驗與心理感受

與當地社區關係

採取行動：

管理與治理模式

自然保育計畫

行動方案

組織政策：

制度規範

權責與咎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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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選定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自然谷是由「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所治

理的民間保護區，以個案研究來探討臺灣淺山棲地保育，在實際操作時所面臨之

困境。利用參與式觀察、半結構訪談以及個案場域之新聞資料，加上自然谷網站

的開放性資料來收集資料，輔以文獻分析並歸納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探討個案

場域是如何操作就地保育，分析自然谷於實踐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及相關影響因

素，討論解決困境的可行方案，以及管理治理模式的有效性。 

ㄧ、個案研究 

（ㄧ）選擇自然谷的考量 

1. 民間力量 

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選擇之考量方向有保育面積及位置、保育方式及其工作

目標，非政府機構治理，治理機構即是受託機構--「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

聘請專職工作人員進駐，負責執行契約內容。目前有關自然谷的研究，居多是信託

法及稅制方面的探討，也有討論自然谷的社群運作模式，尚未有針對自然谷之自然

保育經營管理與治理模式之探討。思索 2010 年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策略目標Ａ：

讓生物多樣性在政府和社會中主流化，以及 2022 年昆明-蒙特婁生物多樣性架構

（The K-M GBF）；目的是希望能激起政府和社會，一起扭轉生物多樣性曲線，需

要全球、全社會同時行動致力於轉變成一個與社會有關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自 2010

年至今的生物多樣性框架指出 OECMs 是地域性保育的另一種選擇，ＯECMs 是鼓

勵民間自發或非營利組織治理保護區之外的其他有效保育地，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是需要更多民間力量共同完成的。已經運作十年的自然谷環境公益信託基地，謹守

「為自然許下永久承諾」；進行棲地保育及生物多樣性保育，這樣的一個由非營利

組織之治理模式的民間保護區，在實踐過程所面臨到可解決或不可解決的問題及

困境值得探討。如能有民間保護區之治理模式供參考，可以鼓勵且集結更多民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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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一起為生物提供完整的家。與另一種自然保育途徑 OECMs 的目的與意涵是相

同。 

2. 接地氣的活動，引發共鳴 

筆者自 2020 年 3 月第一次至自然谷參與生態導覽及棲地維護之志工，至 2023

年 6 月為止，總共參與 2 場自然生態導覽及 5 次的棲地維護之志工，3 次的棲地志

工觀察紀錄（見附錄ㄧ）。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場大雨使得自然谷內的某

處樹木及泥土坍塌，經過工作人員評估之後，選擇向當地耆老請益，決定利用砌石

駁坎的方法來解決坍塌。筆者有幸參與這場傳統工法---石駁坎的砌做，它並非以水

泥方式，而是利用鵝卵石交互堆砌一面擋土牆，石頭與石頭之縫隙是某些生物的

家。另外筆者陸續參與志工假期棲地維護，觀察到這塊 1.３公頃的廢棄果園，在多

年的低密度人為介入之下，進行外來種移除或疏伐竹林等等棲地維護，已自然演替

為次生林，並且成為生物生存的棲地，可見其具有就地保育生物多樣性之效益。該

研究個案以免費生態導覽的方式進行環境教育，讓來訪者有機會以五感體驗自然

谷的生物多樣性。利用志工棲地維護假期，讓志工們共同守護這片低海拔森林，也

開放與在地企業合作（有些是自願，有些是公司要求），實踐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

對於生物多樣性的主流化有正面效果。 

3. 建立制度，有機會改善現況 

自然谷以環境公益信託模式守護自然是台灣第一例，存在這層信託關係，再加

上信託的土地與私人土地是重疊，而且「信託」的真義是什麼？成為某些事件的爭

議點，所謂的「信任」關係與「信託」機制，變成在執行自然保育時的衝突來源，

複雜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委託人與第一線工作人員、委託人三重身分（委託人、

環資諮詢委員以及鄰居）與受託單位---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單就自然保育

角度而言，三者都有守護自然的心，照常理應是合作關係，本研究將之歸於人與人

之間的溝通協調有關，這些是可以藉由完備的管理制度來將爭議與衝突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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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場域 

（ㄧ）個案描述 

名為「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以下簡稱自然谷，成立於 2011 年，土地取得機

緣，是由三位不同背景卻有相同的守護自然的理念，集資買下這片位於新竹芎林鄉

南何山之山坡地，並命名為「自然谷」。地主們（即委託人）為了能讓守護自然的

心，可以延續甚至永久，於 2011 年嘗試交由荒野保護協會，以環境公益信託的方

式嘗試委託 3 年，於信託期間經溝通協調後，2014 年正式將自然谷信託予「台灣

環境資訊協會」，2024 年正式更名為「自然保育環境資訊基金會」。自然谷相關描

述如下： 

1. 地理位置與面積：新竹芎林鄉鹿寮坑，海拔約 380 公尺，佔地面積 1.3 公頃，

與鄰居之土地邊界較難有明確清楚邊界。緊鄰五華工業區，外圍工業區有

的空氣污染、水污染等等。 

2. 棲地環境：原本是廢棄的果園，進行低密度人為介入棲地維護，經過 13 年

的自然演替，蛻變為低海拔森林，是野生動物的棲地，攝影機曾經捕抓到

白鼻心、穿山甲的蹤影。 

3. 生物多樣性：經過生態調查，計算週期截至 2021 年的維管束植物有 375 種，

118 種陸域脊椎動物，尚有未估算之其他生物族群。以下是自然谷歷時兩

年所做的生態調查資料： 

(1)植物種類：全區共記錄維管束植物 115 科 264 屬 375 種，其中草本植物 140

種、喬木 123 種、灌木 63 種以及藤本 49 種，其中有 262 個原生種、35 個特有種，

55 個規劃種與 26 個栽培種。 

(2)陸域脊椎：共有 4 綱 19 目 62 科 120 種，其中紀錄物種：特有種 20 種、特

有亞種 29 種、瀕臨絕種保育類 1 種（林鵰）、珍貴稀有保育類 13 種，其他應予保

育動物 13 種。其中列於台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名錄分別有「穿山甲」、「麝香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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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國家易危哺乳類；「食蟹獴」屬於國家接近受脅。 

4. 經營管理：受託單位為「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為經營管理與治理機

構，屬於非營利組織，該組織成立於 2000 年，宗旨：推動環境資訊交流及

環境信託，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2007 年成立「環境信託中心」推廣環境

公益信託理念，主要任務是以環境公益信託作為守護棲地的途徑（社團法

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2015）。該基金會設下目標要「守護台灣 3%的棲地」。

現聘請第一線工作人員，共三位常駐自然谷，執行所簽訂之公益信託契約

內容。 

5. 「環境保護公益信託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之信託內容為三大目標：1.保護

並營造低海拔森林；2.推動在地生態保育行動，結合社區並擴大保護面積；

3.營造全民的環境學習中心，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方式。由受託機構，

針對所簽訂契約內容進行相關保育行動。 

6. 自然谷自訂行動標的ㄧ：志工培訓、規劃志工工作日、舉行工作假期及定期

進行生物調查。標的二：參與社區活動及會議，愛鄉計畫之鹿寮坑小記者。

標的三：生態解說導覽、里山永續等體驗課程以及小學環境教育。 

7. 資金來源：專案收入佔 80%、定期定額捐款 8%、一般捐款 20%。由基金會

專款專用於自然谷，目前規劃每年二百五十萬，工作人員薪水計算在

內。 

（二）以環境公益信託方式，將土地永久保育 

將信託的概念用於環境保護，最早源於美國與英國，當時因工業革命及開發，

造成鄉村及自然環境的破壞，由民間成立組織，以購買土地、接受捐贈或簽訂契約

所取得的土地，應用信託制度於環境保護方面。英國國民信託組織可譽為典範，

1907 年英國國會通過，<<國民信託法案>>明定受託物業者「不可讓渡」，確保委託

人所信託之土地或文化遺產，永久被保護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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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台灣在環境信託方面尚處於起步階段。1996 年正式公佈<<信託法>>，根

據信託法：第 1 條，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

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於

1993 年「環境保護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已頒佈，第二條：本辦法所稱公益信

託，指以從事有關環境保護事務為目的之信託。2014 年出現臺灣第一例「環境保

護公益信託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但因稅制規定受託單位必須是信託業務的銀

行，才符合公益信託的稅制。台灣相關文獻諸多探討公益信託法的瑕疵，如同羅雅

怡（2017）之修法建議刪除《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1 條及《所得稅法》第 4-3 

條中「受託人為信託業法所稱之信託業」，於《信託法》第八章公益信託增訂，如

依法設立之公益信託，如由非信託業擔任受託人，亦享有與信託業法所稱信託業相

同之稅捐優惠。經基金會與相關學者多方努力之下，信託法修法議案於 2021 年 4

月 22 日，行政院院會終於通過法務部信託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送入立法院審

議。 

自然谷該案例之受託者，當時以「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之名，依法向

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為社團法人，符合行政院頒訂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

體免納所得稅。不過因非銀行業者，委託人要課贈與稅所得稅，存在這層稅制，成

為許多想做環境公益之私人捐贈者卻步（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2015）。這

些年經過環境資訊協會，辦理環境公益信託講座以及連署，多年努力遊走，這份稅

制修改議案已在立法院但未進入審議。在本研究將督促修法部分歸於外部政策。 

三、收集資料 

原始資料的取得是利用參加生態導覽及棲地維護之志工時之觀察，與工作人

員進行友善的聊天，總共參加二場自然生態導覽及五次的棲地維護之志工，在此僅

紀錄三次參與志工時的觀察，觀察工作人員執行活動的方式及參加人員的反應（見

附錄一）。以半結構式訪談自然谷之工作人員（現任與離職者）。訪談大綱是以研究

https://teia.tw/perspective/%e6%b3%95%e5%8b%99%e9%83%a8%e4%bf%a1%e8%a8%97%e6%b3%95%e9%83%a8%e4%bb%bd%e6%a2%9d%e6%96%87%e4%bf%ae%e6%ad%a3%e8%8d%89%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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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發問及研究目的所擬定，參考保護區經營評估成效與影響自然保育策略之影

響因素，將訪談問題分成四個方面提出訪談大綱（見圖 12），作為本研究探討就地

保育實際運作時，所面臨的困境及其相關因素。 

（二）半結構訪談 

1. 訪談對象 

受訪對象編號 任職年資 訪談方式 訪談時間 

A1 在職 實地訪談 2024/07/04 

A2 在職 實地訪談 2024/07/04 

B1 五年 實地訪談 2024/06/24 

B2 二年 實地訪談 2024/06/16 

Ｂ3 四年 實地訪談 2024/07/07 

L1 在職 實地訪談 2024/07/18 

Ｃ1 
諮詢委員 

兼委託人 
實地訪談 2024/06/22 

圖 11 訪談對象 

2. 訪談大綱： 

分類 問題 

自然谷

之現況

與價值 

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民間保護區的價值、現況及面臨威脅） 

1.生態面向：生態系統服務（低海拔森林-碳匯）、生物多樣性（物種）社會-經濟面

向：文化（歷史意義）、研究與教育、經濟（觀光、相鄰土地價值或永續資源） 

2.保護區有面對什麼威脅（外來種、不當資源使用）？有沒有其他外在因子的影響？

或者其他利益關係人的因素？「如：外在因子的影響：大範圍從國家（政治穩定度、

環境政策及經濟位置）到地方議題（鄰里關係與相關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

與當地社區，包含誰參與以及會影響管理計畫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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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對首例環境公益信託是壓力或者鼓勵？您在其中，有什麼事使得環境公益信託

無法有效遍地開花？ 

4.可以說是就地保育的實踐？ 

工作人

員 

1.請問您是就讀與環境相關科系嗎？從事自然保育之年資？ 

2.基金會工作制度及薪資結構是否滿意？員工教育訓練？ 

3.當時一起在自然谷的工作夥伴，都是彼此不認識，在推行專案時有沒有什麼事令

你覺得印象深刻且具有挑戰的？ 

4.執行相關活動時是否對社區造成衝擊？ 

5.如果所面臨困境是『人』的話，溝通暢通嗎？對上（基金會）、對平行（同事之間）、

對周圍居民？有可協助之管道嗎？溝通能力，溝通程序 

6.想請問您在擔任專案期間，對於個人而言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行動：

計畫與

策略 

1.為了達到自然谷所簽下的信託內容，你們都做了什麼計畫方案？對內（組織文化）

與對外（社區居民）等等之溝通 

2. 方便分享在您於自然谷工作期間，對於計畫擬定、執行及評值的過程及結果？組

織氣氛 

3.在執行過程中有曾遇過什麼事情讓你感到困頓的？能被解決？ 

4.環境資訊基金會對於計畫執行的支持度，以及解決危機會問題的態度？ 

組織政

策 

1.請問您對於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的治理模式（指的是管理機構應該做

什麼）？ 

2.機構整體的問責系統？是否賦權予妳在前線工作？ 

3.對於環境公益信託的期待？ 

4.政府的保育政策知多少？ 

圖 12 訪談大綱 

3. 訪談委託人的訪談提問 

分類 問題 

信託過程 
1.委託給荒野保護協會的 3 年中有遇到什麼事情？然後委託環境資訊協給會。 

2.因為制度跟不信任關係所以移交給環資，那麼環資這十年來有符合你的期待

嗎？ 

期待值與

實際 
這 10 年來，你住在這邊，你看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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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內容 
１.是你自己在自然谷居住之後，還是認為森林可以演替，就已經在你的心中，

你的概念或是你的學識當中，所以當初才會訂維護低海拔森林的契約，還是

說．． 

2.三項契約內容，這 10 年做下來還是有落差，有什麼想要對環資溝通，那要怎

麼做？ 

場域 1.自然谷辦活動與你所居住的地方重疊，是否造成你的困擾？ 

圖 13 委託人之訪談大綱 

4. 訪談自然谷管理者提問 

分類 問題 

人與人之間 
1.對於第一線工作人員與鄰居（委託人）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時，您都是

如何處理的？ 

2.與第一線工作人員的溝通與管理為何？ 

3.與委託人（諮詢委員）之間的溝通為何？ 

行動與政策： 

計畫與策略 

1.對於自然谷的管理是否有團隊的計畫或策略？ 

2.都是如何制定或計畫的？ 

3.對於自然谷的工作人員的管理制度與規範，比如人員培訓、福利與薪

資、開會程序或溝通管道之類的？ 

資金 
1.從先前受訪者得知，自然谷營運資金方面，有些壓力，不知道現在

是？ 

自然谷信託過程

及現況 

1.方便分享當初接受委託的過程呢？ 

2.方便分享自然谷現在狀況及未來的期許？ 

圖 14 自然谷管理者訪談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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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資料編碼 

初步將受訪者錄音，整理成逐字稿，根據研究目的以及問題，做初步的開放性

編碼，形成分析備忘錄；第二階段主軸式編碼釐清主題，最後依照研究架構，進行

選擇性編碼資料推論與分析，得到研究結果。 

(ㄧ) 開放性編碼 

參考「管理圈」三階段將資料編碼為三個大的意義單元： 

1. 設計與計畫 

評估就地保育－自然谷之狀況、價值及所面臨的威脅，包含保護區的面積大

小、所在位置與土地邊界。也包括自然谷周邊鄰里與當地社區的支持度，也就是

可能會影響保護區管理或運作之相關人員；針對自然谷現況所設計之相關經營管

理計畫。 

2. 合適與合宜 

評估自然谷內外之狀況後，提出之相關計畫與設定欲達到之目標，並投入合適

與適當的資源；包含員工數及員工訓練、營運資金、相關設備以及社區居民之溝通

與當地文化資源，還有舉辦活動的到訪人數與志工人數之限制。隨時修正並且建立

一個屬於自然谷可行的模式。 

3. 遞交 

在執行及推動相關活之後的結果與成果，活動之後的反饋與問卷，到訪與志工

人數。包括評估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以及所投入相關資源是否足以達成所設定目

標，每月工作成果報告或季報告。在這部分將收集的訪談資料初步編碼，發現研究

個案之「就地保育」以環境公益信託的模式，所有受訪者都樂觀其成，不過執行過

程之中，遇到某些窒礙難行之處；第一階段從受訪資料，初步歸納出來，研究個案

有下列情況是與實踐自然保育之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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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組織文化與領導風格有關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治理機構亦即受託者的治理機制及問責機制不明確；有定

期開會進行布達或報告或者檢討相關活動。訪談內容指出於執行相關活動之前，會

提計劃且通過後，才去執行。但有時會因為委託人兼諮詢委員提出相關意見或表明

相關態度而有所改變，會讓第一線工作人員感覺受到質疑。因此在人與人員之間的

部分，缺乏有效協調及有效溝通；如同 B1：已經溝通十年還處在溝通，至今對於自然谷

內某些運作上的平衡點尚未取得，第一線工作人員的感受是需要被顧及的，由此可窺知管理者

經常性地，會過於在意地主的言語感受。第一線工作人員於執行工作時，偶會遇到

地主兼鄰居的檢視與檢討，這部分如果由管理者負責溝通，或者由地主直接與管理

者反應，建立一個反應與溝通的管道，就不會讓第一線工作人員如同 B2：作為一個

自然谷工作人員，會被過去的經驗綁架以及被匡限，依稀可以感受到一任來及一任去的工

作人員，所面臨到的執行面上的困境是相同的。 

（2）經營管理計畫的完善度 

是以信託簽訂的契約三大內容為大目標與架構，沒有制定施行細項，是在做的

過程發現到執行的細項，才是真正在運作時的依據，如果有的話，可以避免臨時出

現的爭議，就目前個案的模式是如 L1：交由第一線提出方案，再來討論如何做。至於管理

模式也是邊做邊學。關於自然谷具體而微的經營管理計畫是缺乏的，保護區營運資金

部分，是保護區成敗主要因素，就自然谷而言，可以說是最大的保障，因為是由基

金會專款支持的。 

（3）組織內部管理規範的明確度及透明度 

L1：必須確保團隊在第一線所做的事，與台北辦公室的理念是一致的。關於工作人員管

理制度面部分，其中福利與薪水部分，受訪者指出這部分並不會影響他們對自然谷

工作的熱忱，但是如果有高於基本薪資的話，也是有益於人才留任的。所以最大的

困境會是來自於制度面建立規範與否，有共同的目標與做法，有制度及相關政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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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而不是站在自己的堅持面或者出現所謂的情緒部分。 

（二）主軸式編碼 

由第一階段開放式的分組資料中，所歸納出來的三個部分，與保護區的成敗因

素相類比，再將本研究所探討之民間保護區在運作時所面臨的困境，也就是自然谷

環境公益信託的模式，在執行棲地保育時所遇到的困境，當作一個主要的主題，整

理訪談資料歸納為“人”的部分之三角關係；即委託者、第一線工作人員與受託者

三者於執行棲地保育過程中，所發生的事件已經影響到自然谷執行保育的進行，把

這部分歸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度。其實如果有制度面以及有明確規範，也就

是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與組織管理制度，大家遵循制度而行，是可以避免去許多個

人觀點的爭議部分。分析有關「人」的部分如下： 

1.第一線工作人員負責執行棲地維護或舉辦相關活動時，所遇到的問題會向上

提報說明，但卻沒有獲得解決。很多時候得到的答案是“再溝通看看”，管理階層

所營造的團體文化，會讓第一線工作人員不知道該如何做，這十年來的第一線工作

人員，已經更替到第四代，或許有些是因為個人生涯規劃，但是有些部分可能是因

為工作氛圍。 

2.委託者兼諮詢委員，亦是鄰居間地主，於自然谷內進行攀樹活動，尚有一位

員工亦居住在自然谷內的小木屋，小木屋是屬於私人土地。地主有放養犬隻，曾經

發生到訪人員被咬要事件，雖然在郊區或者鄰居放養犬隻是常態性的保護方式，但

是對於保護區的野生動之犬傷事件來看，是有必要溝通的。還有舉辦活動的場地使

用部分，通常會溝通並調整時間，但曾經出現協調未果之情形，另外還有場地費支

付與清潔範圍的界定，彼此無共識，這部分支付的名目是修繕基金，以上這些其實

都是可以由完善的制度來明文規範的。 

3.受託單位也是治理機構：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其前身為環境資訊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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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屬於非營利組織。主要是以環境方面的資訊傳播為主，無棲地管理經營之經驗，

如同 L1: 對於一個棲地管理經驗也是透過自然谷才開始學習。筆者認為自然谷至今已經累

積十年的經驗值，足以將治理與管理經驗形成一個模式，作為日後棲地經營或者其

他有效地的參考。 

（三）選擇性編碼 

綜合前面兩個階段的歸結，思考該民間保護區以環境公益信託的形式，由委託

者交託土地給受託者，依照簽訂契約內容，執行相關環境保育行動。研究個案是第

一例環境公益信託，除卻法規的限制，這十年來運作過程，遇到最主要的是人與人

之間的溝通以及協調性不足，領導風格以及組織文化無特定模式，沒有針對民間保

護區---自然谷的一套經營管理計畫，只有以信託契約為目標。根據 Catalano 等

（2019）研究：「探討自然保育計畫執行失敗的因素及從中學習之相關研究」與

Leverington 等（2010）所探討「有關保護區成敗相關因素之研究」類比後，將資

料以選擇性編碼分為三個意義單元：「人」、「行動」、「政策」。在「人」的構面是指

人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包含工作人員本身的執行力與心理感受，工作環境的溝通

模式及組織文化，還有管理階層的領導風格與組織氣氛，也包含與當地社區的關

係。採取「行動」構面，管理階層需要有一套管理計畫針對人員管理以及民間保護

區的經營管理；自然谷自然保育計畫以及行動方案。「政策」構面為內部之組織制

度規範、外部為法律部分。評估「民間保護區現況」，再將實際運作時的「人」、「行

動」與「政策」三方面作為資料分析的依據，分析方向，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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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向 子項 

自然谷現況 
自然谷現況具備什麼優勢與價值，自然谷內、

外之威脅因子 

「人」： 

管理階層 

工作人員 

當地社區 

1.領導風格、溝通模式與協調性 

2. 工作人員本身的經驗 

3.工作人員的心理感受 

4.與周圍社區關係 

行動 1.經營管理策略 

2.自然保育策略 

政策 1. 內部為組織制度規範 

2. 外部為法律部分 

圖 15 三個意義單元 

  



 

 75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討論 

經由半結構訪談所收集到的自然谷這個民間保護區整體性狀況，將訪談資料

經過三階段編碼，以保護區經營管理模式來探討民間保護區之成敗因素，主要有三

個構面「人」、「行動」與「政策」，加上評估民間保護區現況，將此四項作為資料

分析之方向見圖 15 三個意義單元來分析所遇到的困境，首先是要針對保護區現

況進行評估。 

第一節 訪談資料分析與討論 

ㄧ、自然谷之信託過程與現況 

共同理念的三位荒野保護協會的會員，在 2011 年決定將所購入之 1.3 公頃，

位於新竹芎林的淺山土地，以信託的方式來保護這塊地。以受託單位來將其分為兩

階段： 

（ㄧ）受託執行單位為荒野保護協會；2011-2014 年 

「2011 年 6 月 1 日，自然谷信託正式展開，國內第一個讓大家具體觀看與思

考環境信託的案例自此展開（陳俊霖，2014）。」上述文字出現在荒野保護協會的

官網內的一篇文章內，描述著臺灣環境公益信託之濫觴。在沒有任何前例或經驗可

參考之下，開啟「環境保護公益信託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定位在「環境教育基

地」，為期 3 年。在信託期間在自然谷內進行以蜘蛛為主的生態調查；C1：這部分是

由新竹分會的解說員出來做的。最後交接前，就是一個蜘蛛調查成果，就這件事情而言，這個都是

由志工做起來的。在簽約後的第二年，委託人兼諮詢委員發現與當初所想的不一樣，

C1：我們是委託人卻做執行端的事情。已經將土地委託給荒野保護協會，卻沒有一個土

地經營或管理架構。再加上Ｃ1：經營要有常駐人力，並沒有派常駐人力，經營上所挹注的

資源很少。因此委託人開始思索下一步該如何？荒野保護協會發布內容表示經過與

委託人商討後，結束階段性任務，下階段由環境資訊協會接手（陳駿霖，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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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託執行單位為「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於 2024 更名為「自然

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2014 年-永久 

自然谷是台灣第一起環境公益信託，且為「事務經營型」20的公益信託，許多

執行細節都從一片空白中建立基礎（溫于璇、孫秀如，2015）。原本契約為期三年

改為「永久契約」，開創環境公益信託永久之路，當時新聞寫道：期待未來台灣出

現更多民間自發的環境公益信託的案例。L1：當時環資有幫忙詢問一些團體要不要接手這

一塊地，其實蠻難找的，但攸關到信託消滅這一塊，這個公益信託就會不見。當時沒有很充裕

的時間談詳細契約內容。經過這十年來的棲地經營，暫且不論其成效，「自然谷環

境信託基地」是目前第一例有移轉土地所有權給受託單位的案例。C1： 我的目標是

保育土地。以環境信託的方式，是永久承諾自然，但是究竟該如何去執行？該怎麼

做？因此，從一開始到現在這十年來的棲地經營，都怎麼做呢？彼此都在學習與謀

合。C1：如果以我的目標來看是沒有達成，守護棲地有做，也有聘請專職，但環資在做這件事情

上，沒有實務經驗。如果有信託法保護這塊信託的土地，回歸監督機制來評估受託單

位是否有履行契約內容，那麼有關於地主的意見及其判斷是否達成目標，應該不是

自然谷的主要困境所在，從受訪者們所言及一些事件，筆者認為最大困境應是沒有

針對自然谷整體性的棲地管理的策略以及組織制度面的規範。 

（三）自然谷現況 

根據評估保護區管理經營的架構之管理圈的第一步驟就是評估及收集地理上

的土地區域內的生物多樣性在價值與有什麼威脅，比如自然谷內的外來種部分有

小花蔓澤蘭，已逐步清除。還有自然谷外部的社區關係或當地議題，尤其是會影響

自然谷運作的關鍵人物或關係；在受訪資料中皆提及的是與委託人即鄰居的關係

 
事務經營型

20
 ：受託人需有其策略經營這塊土地，以期達到信託目的，因此此類型稱「事務經

營型（Operating Foundation）」（溫于璇、孫秀如，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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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3：我們其實受制於地主很多的限制，已經有影響到活動的執行。評估這塊土地範圍內

的狀況及特質Ｂ3：自然谷的土地與很多私有地相連，就像我們做活動的芒果樹平台就是村長

的，不過我們跟村長的關係還不錯。 

自然谷環境公益信託，主要是履行信託三方面契約；一是保護並營造低海拔森

林；二是推動在地生態保育行動與結合社區並擴大保護面積；三是營造全民的環境

學習中心，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方式。至如要如何擴大更大保護面積？B2：缺

少在地人文的部分，要結合在地知識，了解他們對自然的觀點，向他們學習，而並非 2 條平行線。

藉由與在地居民學習，並且了解周圍土地使用狀況，營造一個有形及無形自然保育

面積。A1：棲地維護部分已採取自然演替十多年，之後要怎麼繼續演替，要採取什麼角色呢？比

如說生態調查，曾經出現有哪些物種，現在這些物種不見了，評估是否復育。都是需要有過去

的經驗資料與仔細評估現況，才會知道下一步該如何進行的，因運而出的是針對適

合自然谷自然保育策略與棲地經營管理策略，策略方向及擬定是屬於管理階層統

籌的方向，但目前只有契約內容為目標而已。 

以研究個案目前所遇到的爭議部分，可提供日後公益信託案例之經驗參考，就

是在信託前詳細評估與討論契約內容，受託執行單位能做到什麼程度，認同且能做

得到的部分，再將其文字定義寫明並且細項化，因為每一個都是獨特的個案，討論

之後擬定契約才能簽訂。簽訂之後，由受託單位擬定計畫以及執行細則或行動方

案，包含生物多樣性狀況、受到什麼威脅以及這片範圍內外的價值，擬定相關減少

自然谷內外威脅的計畫及目標。然而任何事情都是由人去執行的，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組織制度與組織文化顯得相當重要。 

二、人與人之間 

從六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所提及的共同部分，集中在自然谷內的棲地維護或

者活動舉辦時出現的一些衝突，如果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的話，是可以藉由有效溝

通以及制度來解決的 B3：溝通部分應該是交由基金會去做，再者團體動力方面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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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信任是最基本要建立起來的組織文化。將受訪資料中時常提及的事件及關鍵

角色部分，整理之後本研究稱關係金三角（圖 16）；由「第一線工作人員」負責執

行棲地維護及履行契約內容的過程中，「委託人兼諮詢委員」是自然谷的鄰居時常

會有不同的意見，於開會時會提出來討論，這時「受託單位（即治理機構）」，多數

時候是以委託人的意見為意見。就受訪者皆提及的事件進行分析；發現管理階層對

於衝突的態度及解決模式是有待商榷，關於溝通管道與協調機制的建立是非常重

要。資料中可以發現管理階層的治理領導模式以及組織文化呈現模糊狀態，文獻指

出一個自然保育專案執行成功與否，要考量到工作人員的工作經驗與心理感受，是

否存在一個安全及鼓勵的環境（Catalano et al., 2019）。B2：很多事情向上反應之後，感

覺我的聲音不被重視，久了會心累。 

 

圖 16 關係金三角 

（ㄧ）工作人員工作經驗與心理感受 

在自然谷的第一線工作人員平均有 3－4 位，並非每一位工作人員具備相關棲

地維護及自然保育之經驗，B1：協會也是第一次經營棲地，對於到職後，居多是自我學習，

於入職後諸多是邊做邊學，例如契約中有一項是成為環境教育中心，但工作人員不

一定具備環境教育人員資格，員工的教育培訓沒有固定課程。C1：專職人員，接觸土

地得時間少，又加上換一批新的員工沒有土地經驗。到工作崗位之後，各自負責棲地管理、

環境教育以及結合在地社區等工作，以僅有的人力，去做大目標的事，在執行過程

受託單位

即治理機構

第一線

工作人員

委託人兼諮
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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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覺力不從心，自訪談資料得知，內部人員對於契約內容的文字定義與解讀不

同，以及提出相關活動計畫，會因為委託人一句話，而受到質疑，第一線工作者的

內心會有些受傷，長期以來對第一線工作人員而言是精力上的消耗，B1：有的時候

覺得協會並不瞭解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困難與困境在哪裡？希望能站在第一線人員的角度去看事情，

而非只認為是第一線哪裡沒有做好。B2：上面就覺得算了，就是順順這樣下去，遇到問題再說，

問題都還在，長期以來是心累。由此可知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心理感受是心累，執行工作

時會有些卻步以及害怕被責備。管理者能營造一個心理上覺得被鼓勵得團隊是很

關鍵的，攸關到第一線工作人員能於安心無後顧之憂地去執行自然谷相關工作。 

（二）溝通與協調度不夠 

鄰居即委託人兼諮詢委員，在此案例是具有關鍵性及決定性的角色，居住在自

然谷內的小木屋是屬於私人土地範圍。工作人員的辦公室並非在自然谷，在執行相

關活動或者自然谷內有任何動靜，工作人員與委託人第一時間就會有所接觸，A2:

最直接面對的問題，就是委託人跟我們的想法有很大落差，我必須說是非常大的落差。雖然契約

文字內容都能懂，但是每個人解讀有所不同，這就牽涉到管理階層對於事件的溝通

與協調，人與人之間的意見相左是經常性存在於工作之中，那麼此時如果管理者對

於角色及治理有明確界定，再者賦權予第一線工作人員，或者有透明問責制度，讓

第一線工人員能專心於行動方案，就把溝通與協調交給管理階層。本研究將棲地維

護時與委託人之間的矛盾衝突事件，歸於執行時面困境，認為是可以透過溝通與協

調來改善，受訪者指出這部分曾經彼此不斷地溝通，也向管理階層匯報所面臨到的

相關難處，L1：所謂的保護或者支持同事的狀況，這是管理上面的一些技巧，也許他們說的也

不見得是對的，就是有些事情是情緒化或態度方面的問題。在這十年期間一共聘請二次溝通

師進行協調，但結果是無效溝通，直至目前這些矛盾依然存在；比如犬隻放養 A1：

遊蕩犬這一議題沒辦法改善的話，於活動安全上是非常危險。目前針對場地使用安全的部分，

管理階層決議從另外一條路進入自然谷內。但是犬傷部分依然存在於自然谷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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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夜間野生動物的活動。B1：是雙方要互相溝通的，並非單方面的，也要去瞭解第一線

人員實際執行之後發現到有什問題，需要就問題去做改善。 

（三）管理階階層建立的組織文化與領導模式 

B1：會議開始之前與結束，通常會問委託人什麼問題以及你覺得這樣可以嗎？似乎什麼事情

都要經過他的同意，即便是諮詢委員的其中之一，但也不該是最有話語權的人，變成什麼事都要遷

就於他。在進行自然谷保育的工作，比較像受訪者述說著前工作者之話語：「就覺得，

像在管理你的後花園一樣」、「魔鬼藏在細節裡」，隱含之種種，也只有身在其中的

他們才知冷暖。就如 A1：就石駁坎這件事，於諮詢委員會時，我們有分享石駁坎，委託人覺

得我們在破壞土地，會議上秘書長並沒有支持我們，反而是質疑我們為什麼要做文化傳承這事情，

這其實跟信託團隊要做的是不一致。讓第一線工作人員無所適從，所做的一切依照程序

提報，卻因諮詢委員一句話而受到管理者的責問，如果能建立明確的組織運作程序

以及問責制21，再加上環境公益信託有一層監督制度，來評估是否依契約而行，是

可以讓工作人員有制度可依，也會使團體凝聚力增加，每個人都有當責的能力；對

自然谷內的相關工作提出可以改善的方案，對於成果的呈現是有幫助的。 

細究砌石駁坎是一生態工法，它是非鋼筋水泥的擋土牆及護坡，以石頭之間的

空隙來造就許多生物的家。自然谷位於鹿寮坑屬於客家庄，在這裡的石駁坎是利用

鵝卵石，看似將石頭砌上，但技巧細節是如何擺放一顆鵝卵石，使其能與其他 4-6

顆鵝卵石接觸，穩當向上堆砌形成一面擋土牆，這種經驗及祖先智慧，並非一朝一

日可及，經過在地耆老親身引領示範及指導，並且辦理石駁坎工作坊，無疑是生態

工法的傳承也是結合在地文化，可以說是生態系統服務所提供的文化價值。結合當

地社區與尊重在地知識，更是保護區經營成功與否因素之一。 

 
21
 問責制：道德、政治和治理學中的概念，意即在社會、政治或管理關係中的責任、擔當、罪

責的分配，及對情況作出解釋的責任（維基百科）。 



 

 81 

三、採取行動 

依照 PAME 圖 8 管理圈；評值居中表示在每一階段都要做評值，縱使管理計

畫已經訂好，如果在執行過程發現什麼，是可以不斷修正，沒有最好的，只有最合

適於每個保育地的最佳實作（best practice）（Hockings et al., 2000）。第一線工作人

員執行自然保育工作之後，所發現的問題或者工作進度的匯報，就相當於評值，是

需要彼此討論並修正。以自然谷十年所累積的經驗值以及所發生的事件處理模式，

具備足夠經驗資料可以建立一個屬於自然谷最有效的保育模式。受訪者 A1：如同

在英國的每一個信託土地案例，都是不一樣模式，一定是經過一系列的評估與討論，才能決定是否

接下信託案例，基金會也是希望能建立一個土地信託的模式。訪談資料顯示出關於建立一個

模式的這件事，利用十年自然谷的實際運作，期待能建立土地信託的模式，但是這

一套模式尚未明確或成功地被建立。目前受託單位有設信託小組，負責去評估有意

委託的土地，並且負責公益信託的推廣。至於第一線工作方面，就是針對棲地保育

及其相關工作，辦理每個月的免費導覽與維護棲地的志工活動，紀錄及回報自然谷

的狀況。受訪資料顯示孜然谷缺乏一份完整策略計畫及行動方案。有關保護區經營

管理文獻指出，保護區需要的是一份隨時可以調整執行方向及彈性的行動方案，重

點在於有益於持續遞交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有效性（Geldmann et al., 2021）。 

（ㄧ）管理與治理22模式 

受託單位是「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屬於非政府組織，本研究在這部分

主要是針對管理自然谷的內部組織的管理與治理，B2：組織中似乎沒有規範，有點像在

大學社團，管理方式比較像是佈達，組織架構是非常的僵化的。人力管理方面Ｌ1：當初簽約

沒有談的很清楚，第一個面臨的問題就是人怎麼找？我們沒有全面長期跟擁有一塊地的棲地管理

 
22
 治理（governance）:凡是組織界定、政策與決策過程的建構，分配權力的機制之建立，執行

任務程序的過程等決定或行動均為治理的內涵（官有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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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C1：主要是對人力的經營管理，建議要有人力的培訓，包含觀念的建構，以及人與人之間

的互動，做環境方面其實都在接觸人。若是以公司制度來看的話，基金會是分部門去運

作，自然谷是由環境信託組為管理階層，聘請 3-4 位工作人員與基金會辦公室離得

很遠，L1：管理方式上，依照他們的需求提出方案，因應對策採用，不是管理階層告訴你怎麼做。

要達到目標，策略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形式，策略不同的話，也會造成意見分歧，我們要去磨合成同

樣的狀況。可得知目前管理模式，是由下而上提案，採做中學，理想狀態是要密切

合作，與台北辦公室同一陣線。針對整個自然谷的現況，訂定出一套符合現況的自

然保育計畫，目前研究個案缺乏一套完善管理策略以及自然保育策略，這些是需要

與第一線工作人員一起共同擬定討論的。分析出執行面的一些困境，是在人與人之

間，他們對工作內容或怎麼做有認知方面落差，管理階層如能建立管理方面的一些

機制以及治理23的模式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界定工作人的工作範圍、權責分配、做

決策過程之程序與執行行動的決定等等。治理是一個理論性的概念，是指可以穩定

的實踐以及組織的建立，並延續行動和過程（維基百科）。 

（二）自然保育計畫 

Hocking 等 （2000）提出何處是我們想要以及如何去得到？有清楚的管理計

畫嗎？符合該區的方案計畫嗎？由上述可知道管理計畫是一個做事的方向，以及

隨時去評估是否合適。研究個案是以所簽訂的契約內容為目標，至於如何去做的細

項部分，並沒有擬定計畫與行動方案，是由第一線工作人員邊做邊討論，每年提出

活動計畫。Ｂ3：會擬三年計畫，同時每一年也會擬一個比較細節的年度的計畫。C1：理論上

是有做，每三年要做一個短期計畫，三個三年就是九年，相當於中期，三年做一個調整。每一季會

開一次諮詢委員與監察會議。至於保護區經營計畫部分有針對三項契約內容寫下經營計

 
23
 治理是一個理論性的概念，是指可以穩定的實踐以及組織的以建立和延續的行動和過程（維

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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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但只有大架構，B2：有營運計畫，就是一個大架構，則要看團隊有沒有能力做到細展。在

這部分缺乏一個針對自然谷的一份自然保育計畫，目前所擬營運計畫部分相當於

要達到契約內容之目標，但其實最重要的是針對自然谷的整體生物多樣性保育的

有效性，擬出一系列的計畫，也就是第一階段收集自然谷現況資料，保括內外之威

脅有哪些？才能做擬出計畫，接下來就是針對計畫去行動去執行，解決影響保護區

成效的相關因素。 

（三）行動方案 

管理圈的六個要素，如果沒有詳細的評估，就沒有針對自然谷現況之一份計

畫，就沒有明確的行動方案。目前辦理每個月免費導覽和每個月志工棲地維護活

動，B1：主要是要讓參與導覽的人，把愛護自然的心及觀念帶走，日後他們到山林野間帶這顆種

子，這就是環境教育。社區部分藉由參與當地居民的活動，比如 B1：主動參與社區的長

青會，慢慢了解到社區環境的狀況，才有機會去掌握周邊土地，是否可以成為合作夥伴，藉由與

鄰里接觸，也可以知道周圍土地種植情形以及農藥使用狀況。舉辦活動或講座，一

個目的是結合社區，與社區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漸漸地人際關係的拉近，對於日後

夥伴關係的建立是有助益的；另外 B1：與學校合作，四年級一整個學年都會上自然谷的課

程，藉由小朋友回家與父母或祖父母分享。或者結合地方客家特色，讓當地耆老參

與，可以延續傳統智慧，B2：累積在地資料，把活動越辦越在地，活動變得越來越有趣，如

一系列的鹿寮坑的一百種生活：手抄植物紙教學及風土餐桌等等。以上是第一線工作人員，

所累積下來的經驗，與當地社區結合，向新竹文局申請後，所進行的活動。信託基

地是永久要保護下來的，環境持續在變動及進行著，棲地維護的工作也不斷地修正

調整，找到自然谷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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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政策 

（ㄧ）制度規範 

Ｂ2：開會時居多是把協會要呈現的布達，再匯報我們發生什麼事情。協會不太會提供管理

上的建議。諸如內部衝突的協調（是否雙向溝通）、參與決策過程以及相關行政程

序，也就是制度面，受訪資料顯示相關行政或者決策制度面是比較模糊，不完

備。再加上自然谷的工作地點與基金會有一段距離，很多事情是無法直接接觸或

處理，因此通報上就有個人陳述與解讀方面的差距，L1：思考如何讓彼此之間的互動

更密切合作，如果一個信託是在地的組織接，或許不會有這個問題，但我們是一個中央的機構，

派駐團隊到當地。自然谷的困境是組織架構溝通線，如何能達到盡善盡美。若以公司運作章

程與制度來看這些困境，是可以由制度及規範來減少某些程度的爭議，就如同一

個企業的管理制度設計合理，是企業經營活動的體制保障（宋晁宇，2020）。 

（二）權責分工與咎責透明機制 

是指一個組織有明確的職責分工以及管理階層針對自然經營管理方向有明確

的分享與佈達，工作人員所接收到的訊息是公開一致的，並不會因人而異，B1：

信託契約是委託人跟受託人之間一起共同的討論的，不單只有委託人認為這塊土地希望被管理達

到什麼，受託人要去檢視這塊土地能不能夠達到這樣的預期，是雙方的。清晰一致的管理策

略與計畫，可以讓工作人員有所適從，也是可以增加員工士氣的，心理上有安全

感，不會懼怕。從受訪資料所呈現來看，其實就目前所呈現保育結果，是都有做

到信託契約的內容，但就自然谷目前的困境與爭議，是可以回歸公益信託的監督

機制來評估契約達成與否，而不是用個人觀點來評估。評估是在執行計畫的過程

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個活動以及每一階段都在做的，並且依照每一階段的評估結

果，調整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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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自然保育以保護區模式，行之多年的相關成敗因素，有許多的文獻探討並且

形成保護區成效的評估工具。本研究參考 Catalano 等（2019）所「探討自然保育

計畫執行失敗的因素及從中學習之相關研究」，影響自然保育策略執行的五個主

要因素；分別「人」、「行動」、「資料與訊息」、「資金」與「相關政策」（圖 9），

加上「評估保護區經營管理架構」之管理圈之過程（圖 8），運用於本研究探討

民間保護區經營管理的困境及成敗因素，見本研究架構（圖 10），歸納有三方

面：ㄧ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協調、組織文化與領導風格、個人工作經驗與

心理感受與當地社區之關係；二為「採取行動」是針對該區之管理與治理模式、

自然保育計畫與行動方案；三為「組織政策」是管理階層所建立之制度規範、權

責劃分與咎責機制。 

「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已在永久守護自然棲地的路上，是臺灣的第一例環

境公益信託案例，受託單位於過去並沒有以環境公益信託的模式，進行棲地管理

及維護之經驗，在這十年期間，經歷到許多困境。筆者藉由參與棲地維護以及訪

談相關工作人員，分析受訪資料後，發現到自然谷的困境有三：ㄧ為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變成複雜的三角關係，本研究將其稱為「關係金三角」；該三者之間的溝

通與協調程度不如預期；二為管理策略與經營計畫不明確，在執行面有時候「關

係金三角」對工作內容或者怎麼做，出現認知與執行方面落差；三為管理階層所

建立的體制，有待商榷，也就是相關組織制度與文化，管理與治理，權責分工與

咎責透明機制等等。 

分析自然谷的三個困境，以經營管理與治理的角度，來評估是否有做到良善

管理之責、與第一線人員工作的互動溝通過程，工作人的工作範圍、權責分配、

做決策過程之程序與方案執行的決定等等，是可以利用建立相關管理與治理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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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解決這些困境的；包含組織與棲地的管理策略與經營計畫。比如針對第一

線工作人員的培訓制度，有進行職前訓練，訓練內容要針對該保育區域，包含過

去十年的棲地維護資料及經驗，曾經遇過的困境都要呈現，這些攸關到實際進到

棲地工作後，才發現理想與現實的距離時，如何去面對。真正進入棲地之後，所

遇到的相關困境是有通暢的回報及討論機制，透明的問責機制，尊重第一線人員

如實的工作內容回報，給予回饋並且及時修改策略及行動，若沒有達到的話再回

頭檢討可以怎麼做。可以利用保護區管理經營架構之管理圈的模式，設計屬於自

然谷民間保護區的經營管理架構。 

思考民間保護區—自然谷環境公益信託治理模式是否值得借鏡與推廣？分析

訪談資料，筆者認為是值得借鏡與推廣的。因為環境公益信託土地有信託法可依

循，是永久保育這塊區域性的土地，加上自然谷「就地保育」與 OECMs 雷同，

正是以一塊不分大小的土地，有著管理與治理，尊重生命及人權的方式，遞交長

期生物多樣性成效，OECMs 的期待是在保護區之外，有更多的地是有效保育

地，與保護區形成更大的生態網絡系統。「自然谷環境公益信託」其治理模式，

如能經營管理與治理得當的話，可有效推廣並讓更多民間保護區一起為生物多樣

性保育而努力。不論自然谷未來是否被辨識為 OECMs，重點在於如 2024 年世界

環境日的主題為「恢復土地生機，終結沙漠化與抗旱能力」，其口號是「我們的

土地，我們的未來，我們是恢復一代」。再加上 2050 年「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

景，全球都有責任，為自己腳下的土地盡一份心力，我們是恢復的一代。建立民

間保護區—自然谷環境公益信託治理模式，值得參考與廣泛有效推行。 

就本研究過程與結果的省思，筆者認為未來的環境公益信託最重要的是信託

之前應鉅細靡遺評估，也就是收集民間保護區的現況，包含地理區域內的價值

（生物多樣性及其提供的自然價值）、周圍社區及其人文特色等等。再分析討論

這個地理區域的內外威脅，委託人與受託者兩方共同討論彼此的期待與能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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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評估要投入多少量能及做得到的契約內容，契約之下的施行細則，擬定計畫

與行動，彈性依不同情況不斷修正與調整。OECMs 強調的是生物多樣性保育的

結果，應要與有效治理及管理是直接因果關係，自然谷加強有效治理與管理，相

信是可以作為未來不管是土地信託或者其他治理模式的民間保護區之借鏡。臺灣

相關部門研擬辨識指引中，自然谷「就地保育」與 OECMs 相仿，還有許多民間

團體以各種方式；諸如募資買地或者私人或者 NGO 等等，都在臺灣各地進行著

長期有效的自然保育，屆時待指引完成後，會有更多 OECMs 潛力區域被辨識出

來，甚而成為 OECMs 候選區，藉由 OECMs 串連起更多的民間類保護區，發揮

公民參與的精神由下而上，由區域到國際，再由國際到國家，希冀政府加速推動

並訂下對生物多樣性價值或自然價值有利的政策。邁向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ㄡ 

第二節 建議 

ㄧ、管理階層 

（ㄧ）建立完善合理管理與治理制度 

員工薪水與福利，相關行程序，權責劃分，溝通渠道明確暢通。相關棲地維護

年度計畫與方案，可以參考管理圈模式來運作。 

（二）與委託人溝通 

1.遊蕩犬事件 

自然谷這十年來提供穿山甲及其他陸域哺乳類的棲地，其中穿山甲是屬於台

灣之全球受脅陸域哺乳類。翁國精等（2020）於台灣官方保護區內設置自動相機監

測野生動物與犬共域情形發現穿山甲占 85%。上述之保護區幾乎是在高山，然而自

然谷在淺山地區，穿山甲及其他哺乳類在夜晚應該會面臨到遊蕩犬的威脅。於 2017

年「零安樂政策」施行後的遊蕩犬數量上升，整體的野生動物犬傷事件亦攀升，遊

蕩犬貓已成為嚴重危害生態的外來入侵種，呼籲讓犬貓回歸人類家中，把自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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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留給野生動物(2023/10/31)。建議受託單位要正視自然谷內遊蕩犬事件，因為該

事件已經與契約內容之環境教育與棲地維護這兩項有衝突，需要再度溝通與協調

的。 

2.環境公益信託與信任 

江大樹與張力亞（2007）指出「信任」是人類社會運作最重要的課題，作者認

為信託機制是屬於以制度為基礎的信任，Ｃ1：經營並不是針對我而言，取得信任是很重

要，做這事情是按照契約及計劃在走，是尊重彼此討論出來的合議計畫精神。自然谷衝突事件

如果以信任來解讀的話，就比較偏向微觀層次的信任；是屬於個人或組織的互動

面，其實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首重互信、彼此尊重，相互溝通與關懷。如果有關自

然谷的一切回歸制度面，由監督機制評斷是否有違信託機制，或許可免卻一些主觀

因素。 

二、工作人員 

（ㄧ）設計多元的活動 

對內與對外都是由第一線工作人員直接接觸，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是需要靈活應變以及有治理機構的支持。紀錄棲地維護經營、周圍在地社區居民及

土地狀況，還有辦理活動的討論與修正，雖然是免費導覽或志工假期，都是重固定

的區域與教材內容，但只要因著每一梯來者不同而做小修正，都是不一樣的。從受

訪資料可以感受你們熱愛這片土地，也被你們觸動內在那個與大自然連結的開關。

藉由受訪者所言：「利用自然谷這個案例，槓桿出更多土地被保育」、「把自然谷內

生物多樣性量化出來」。建議可以融入森林療癒的部分，接近自然，自然會教會我

們該如何放鬆跟愛自己。 

從 MA 及 NCP 中，得知自然生態環境提供人類生存要素或者有形物質，或者

無形的精神、靈性及文化方面的健全，其實人類是從內到外都離不開自然。但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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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在鋼筋水泥之中，自然總有那麼一段的距離，筆者在參與棲地維護時，觀察

到志工們執行棲地維護時的專注與投入，還有聽到有志工說：「來做這些超療癒

的」，讓我聯想到「棲地維護」的工作可以是與土地及自然連結的媒介，或許可以

導入心理學，也就是所謂的「生態心理學」的應用，又或者可引入聖嚴師父所提倡

之「心靈環保」，就是藉由棲地維護工作找回內在原始與自然的連結，從每個人心

靈意識找回那份對自然大地的愛，也就是從內心改變對自然的態度及行為，那麼與

自然和諧將在未來出現。 

（二）發現與創造自然谷的價值 

是來自第一線工作人員執行棲地實務工作之後的深刻發現，這十年相關生態

的紀錄就是自然谷的價值，所做的是低度干擾進行棲地維護，進入自然谷就是記錄

棲地各種相關過程，比如竹林疏伐、移除外來種、或者低海拔森林演替的各種變化

等等，這是基金會的資產。因為自然的演替是動態的，在每一個地裡區域都是獨特

的，是無法像在實驗室一樣給予不同條件，來希望達到怎麼樣的結果，所以屬於自

然谷的演替紀錄，是獨一無二的自然演替紀錄。我認為其意涵是自然環境獨有生命

力展現的方式，連結到生態系統服務的文化服務與自然非物質貢獻，其實也是在療

癒來到自然谷的每一雙手及心靈。再者就是環境公益信託是一個民間保護區的一

個模式，值得被推廣的話，是需要有多元的方式來推動土地信託，第一線工作人員

直接與來訪或志工或周圍居民接觸，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因人而異的不同說法

及溝通方式是被需要的。每一塊土地，都是獨特的，在臺灣「自然谷」可以說是一

個環境公益信託先行者，因此，仔細紀錄自然谷環境公益信託的任何點滴過程，思

考用更多元的方式及各種角度說明環境公益信託的優缺點，是需要的。 

三、政策 

生物多樣性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及其價值，體現在人類生存的各個層面，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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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無形，沒有被量化及標價，在市場機制之下沒有納入成本計算，外部成本內部

化已成為解決環境議題的一個方式。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 提倡“making nature's values visible”也就是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

價值納入所有層面的決策體系之中，呼籲企業重視自然保育行動，金融業者也將其

列入投資評估之一，要暸解企業營運是否自然有影響。第 15 屆締約方大會的主題

是「生態文明，共建生命共同體」，同為生命同體的一部分，需要全政府引領全民

動起來。自然谷環境信託案例，除了有民間力量向上督促修法，因為修法之難，難

在不可控因素很多。農業部訂定 OECMs 辨識及認可作業之際，是希望更多民間保

護區共同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能否觸動政府重視修法有其必要性，或者有一些配

套措施來補足信託法或税法上的限制，有激勵政策讓更多民間私人為生物多樣性

保育盡心盡力。若能如此的話，其實真正受益的是全人類。一個區域的自然保育要

持續遞交生物多樣貢獻，非一人一地即可，而是眾多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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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ㄧ 參與式觀察紀錄 

免費生態導覽 

2020 年 3 月 10 日免費生態導覽 觀察 

09:10-09:30 報到，進入自然谷內的小木屋，播放自

動相機所捕抓到的動物身影。隨著解說人員進入動物的家，

這天出現的是穿山甲及鼬獾。每位在場的人都驚呼，哇喔 

09:30-1040 解說員帶著大家起身前往自然谷，沿路

說明自然谷的植物，摘下葉子揉搓，傳下去讓大家利用嗅覺

來分辨是什麼味道，原來是「台灣土肉桂」；接著是「山胡

椒」。接著是鮮豔的紅果實「南美假櫻桃」，是可食果實，不

待解說完畢，已經有好多小手爭相採下，送入口中。 

再來隨機靜下來聽鳥鳴，判斷是何種鳥類，像煞車聲的

「台灣紫嘯東」；特殊的三連音“雞狗乖”是台灣竹雞。介紹

「穿山甲」的家，也科普穿山甲是台灣特有亞種，過去因入

藥以及皮革需求，當時抓捕一隻穿山甲可抵好幾個月的薪

水，經年的抓捕使得穿山甲數量下降。 

「台灣沙欏」那根蜷著特殊的長相，類似高聳的一個

問號。再來就是鼎鼎大名的「姑婆芋」，只知道有毒的不能

碰，經過還解說員細心解說整株都有大量的生物鹼，只要手

中有一瓶水就可分辨它與芋頭的差別，將水灑在姑婆芋葉子

上，水會散開流下，而芋頭葉會形成小水珠。滿地的「川

七」，吆喝著可以拔一些帶回家煮食。 

走著走著在地上看見紅色小昆蟲的身影，是「荔枝椿

象」，被他的臭液噴到就會出現腐蝕性傷口。還有非常之特別

的大面積之蜘蛛網上，停留一隻「人面蜘蛛」。 

外來種「小花蔓澤蘭」，可謂是森林的綠癌，生長期非常

快，攀爬植物影響植物的光合作用。解說員：自然谷也有志

工假期歡迎大家一起來移除外來種。回到小木屋填寫問卷，

以及有關環境信託的說明。 

報到時有三位工作人員，一位

引導，一位在工作前負責簽到

及介紹相關書籍及領取報名時

所點選的物品。 

於導覽時，有一位負責解說在

隊伍前方，另一位在隊伍後方

負責整體安全。 

我觀察到很多父母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小朋友生動活潑的反

應以及生態導覽解說員，帶動

了整體的氛圍。利用五感

（視、聽、味、聞及觸）來與

這座低海拔森林互動。其他一

起的夥伴也都驚訝於五感體

驗，在意猶未盡之下，就回到

小木屋。 

工作人員之間的互動是協調

的，各司其職。生態導覽員

（主修是生物系）在組織中主

要是負責環境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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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8 日免費生態導覽 觀察 

09:10-09:30 報到，進入自然谷內的小木屋，播放自

動相機所捕抓到的動物身影。隨著解說人員進入動物的家，

這天出現的是白鼻心與穿山甲。解說員說著這些影片都需要

一一過濾及存檔。 

09:30-1040 解說員帶著大家起身前往自然谷，沿路

說明自然谷的植物，摘下葉子揉搓，傳下去讓大家利用嗅覺

來分辨是什麼味道，原來是「台灣土肉桂」；接著是介紹柑橘

科植物。沿路有許多種類的蜘蛛。 

跟著解說員靜下來聆聽各種鳥鳴，一般來說是都無法分

辨的，只聽見解說員問大家有沒有聽見「五色鳥」的叫聲

呢？還有樹上有許多樹屋，是鳥類的家。再來是自然谷內有

許多的蕨類，翻開葉下，有密密麻麻的孢子，特別的「觀音

蓮座」整株植物吸引大家的目光，從基座到葉子的結構，主

要是分支處的葉枕膨大或萎縮是反映當地的氣候變化。「筆筒

樹」，好多都生病倒下，不知道什麼原因染病。 

到了一處「百年磚窯」，在此處地上滿滿的「魚腥草」，

在疫情期間有名的草藥，摘下葉子揉出汁液的味道還真驚

人。還有「車前草」說明車前草命名得由來，是創傷草藥。

「江某」他的樹幹在過去用於木屐的製作。 

回到小木屋填問卷，以及播放環境公益信託卡通版小短

片，介紹自然谷的由來，並且說明環境資訊協會的核心工作

目標。 

今天是疫情之後來到自然谷參

與生態導覽，工作人員全部都

不同人。解說內容與之前的相

差不多的。口條及帶動小朋友

的功力都好，可以把不受控的

小朋目光移至當下。由其是味

道，爭先恐後都要聞聞。魚腥

草的氣味，大家都說太難聞

了。 

最後回到小木屋後，我看見大

家的心還在自然谷的種種，因

為很多都是新的嘗試與體驗。 

不過到了最後的相關影片或問

卷之後，來參與的人似乎沒有

在谷內的熱度。 

心想著與我兩年前來時的工作

人員不知為何都離職，前一批

三位都在自然谷工作 5-7 年。

詢問了一下，得到的答案是另

有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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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棲地維護志工假期之觀察紀錄 

2020 年 3 月棲地維護志工假期 觀察 

1345-1400 集合報到 

1400-1420 說明今日工作內容是要前往自然基

地的邊界清除步道上的鳥網，解說器具安全使

用方法，以及可能遇到的事情。 

1420-1630 步行前往飛沙縱走步道，沿路

走著大約 20-30 分鐘後，開始上坡跟著工作人

員的指令後，大家開始戴上手套，從裸出來的

網子開始移除，不認識彼此，只為將綿延於地

表之下鳥網拉起。工作人員不斷提醒大家記得

喝水休息。 

我是接續著上午生態導覽之後，參與棲地維

護。貼心的工作人員來跟我說等等會帶我去吃

中餐。一共 4 人，前往位於自然谷環境信託辦

公室旁的客家菜。我詢問後得知，有經費補助

每人一餐 50 元（參加上午與下午場者）。 

今日有 10 位志工，大部分是女性，在移除過

程之中，我看見大家專注當下的精神，來至各

處的人們集合在此，只為棲地維護，結束後大

家將一包包的垃圾及鳥網帶下山。感謝並拍照

以表今日成果。 

有一位志工述說著：我一定要將這些拉起來，

很難想像這個可以埋這麼深。 

2020 年棲地維護志工假期 觀察 

今日的棲地維護項目是疏伐竹林，說明器

具之使用，因為這個項目需要要道的器具，屬

於比較危險的，所以非常仔細說明鋸刀、剪刀

及剖竹工具。跟著工作人員暖身動作及使用精

油防蚊液。解釋著這些竹子在過去是經濟作

物，但現在已無人維護，如果不進行疏伐的

話，會影響林下周圍的植物的生長空間，會越

長愈高愈粗，到時會更難維護。 

經過解說之後，戴上安全帽、護目鏡及

手套大家各領器具開始分頭工作，3-4 人前往

竹林，將竹子帶到小空地，領鋸刀者將竹子變

短，剖竹器將竹子分成細枝，較乾的竹子則用

刀背槌裂即可，總之就是將竹子變細片，在堆

置一旁讓它自然腐敗。 

兩位工作人員，一前一後帶隊前往竹林，還會

帶著一桶飲用水，讓大家隨時補充。於整個過

程中兩位工作人員的溝通方式是平和且有默契

的。也會在工作之中介紹一些昆蟲，最多的莫

過於螞蟻，各種不同的螞蟻以竹為家。 

可以見到一群不認識的人，各領工作之後，在

這小小空間各據一方，執行著各類項目工作，

完成整體工作。工作人員會不斷提醒大家休息

及補充水分。結束都會感謝大家及拍照。 

疏伐的工作是非常耗費體力的，而且需要正確

使用相關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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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7 日棲地維護志工 觀察 

此次工作項目相當的特別，傳統工法「石駁坎」。 

緣由是 2022 年 7 月新竹山區連續幾日降下豪大

雨，自然谷內某處坍塌，使得樹木及泥土沖刷而

下，造成通道受阻。在上次的志工負責搬運石頭

至此處。 

工作人員說明及分配工作內容後，生產鏈隨即形

成，每個人各自領下能力可及的工作，石頭大小

重量不一，因此自然形成接力式的傳送石頭，送

至前方給耆老鑑定評估後，決定該如何擺放？ 

因為大家都無法牢固將石頭擺放，最後還是由耆

老親自端詳之後，把石頭放到最佳位置，一顆石

頭至少有與 3-5 石頭接觸，才能創造最佳支撐

力。真的不是一日可及的經驗啊。 

根據工作人員解說，此次工作是經過自然

谷四位工作人員集思廣益後，思索著要如

何讓保護區內不是鋼筋水泥。在機緣之

下，鄰居叔公自家亦有石駁坎，在請益之

後，決定在叔公指導之下用此工法。 

他們經過評估、請益、決定石駁坎、購

買石頭、運送石頭（利用農機及人力搬

運）。 

經過 3 小時之後，大家的努力有成果，拍

照留念。還記得工作人人員是這樣說的，

下次再來自然谷，大家可以來這面石駁

坎，回憶一下有自己的貢獻。讓人有想再

度前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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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知情同意書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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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希望能在訪談進行前，讓您對此研究有充分的瞭解。研究者將親自向您詳細說

明內容，並回答您對此研究的任何疑問。您不須立即決定是否接受訪談，請您慎重

考慮後，再決定是否於同意書上簽名。您簽署同意書後才接受訪談。即使在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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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法鼓文理學院---環境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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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姓名：張圓馨 

聯絡電話：0909053194 

聯絡 e-mail: m107502@dila.edu.tw 

研究題目：實踐「在地自然保育」相關困境之研究--以新竹芎林自然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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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擇位於新竹縣芎林鄉「自然谷」為個案，屬地域性為主的自然保育方

式，是臺灣首例以環境公益信託的方式，進行棲地維護並營造低海拔森林。探討「自

然谷」之在地保育，於運作時是否有窒礙難行之處。 

研究方法及程序 

本研究需要請您參加 1-2 次的訪談，每次訪談預計花費您 30-60 分鐘，訪談地

點主要以您方便為主，暫定於自然谷信託基地之辦公室。屆時請您分享有關您於自

然谷工作期間之相關業務及目標，實際操作時所遇到之問題及如何解決等等，以及

對未來自然谷治理及管理上的期許。 

本研究研究者將會以匿名方式呈現資料，於訪談時在您同意之下進行☐錄音、

☐拍照（勾選的方式），日後彙整成逐字稿後，如您同意的話，再請您檢視過目後

確認。會以您同意後之逐字稿為研究資料，或有個人隱私之憂，但不會呈現個人資

料，因此並不會有顯著風險。 

本人已充分理解本研究知情同意書，願意成為此研究之受訪對象。 

受訪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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